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解釋憲法聲請書

聲 請 人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 

承 審 法 官 周 玉 蕈  

【案 件 當 事 人 ：

1 . 1 0 1年交字第 42號 

原 告 陳 彥 斌

被 告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（代表人張朝陽) 

代 理 人 黃 玫 雀 （中壢監理站）

2 . 1 0 2 年交字第 7號 

原 告 王 恩 婷

被 告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（代 表 人 張 朝 陽 ） 

代 理 人 黃 玫 雀 （中壢監理站）】

上 聲 請 人 因 審 理 1 0 1 年度交字第42號 、1 0 2 年度交字第 7 號等兩 

件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之 交 通 裁 決 案 件 ，對於應適用之法 

律 ，依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 為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，茲提出客觀上形成 

確 信 法 律 為 違 憲 之 具 體 理 由 ，聲 請 憲 法 解 釋 如 下 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一 、 請 求 解 釋 ：

行政罰法第 26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第2 項 分 別 規 定 ： 「一行為同 

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依刑事法律處 

罰 之 。」 、 「前 項 行 為 如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、緩起訴處分確定或 

為 無 罪 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 付 審 理 、不 付 保 護 處 分 、免 刑 、 

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得 依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之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之 。

」 。其 中 ，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於緩起訴處分或 

緩 刑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時 ，無 論 其 係 支 付 一 定 金 額 之 金 錢 ，或 

提 供 一 定 時 數 之 義 務 勞 務 ，均導致同一行為於實質上先後遭 

受 刑 事 及 行 政 法 律 之 雙 重 處 罰 ，有違法治國家一行為不二罰 

之 原 則 ，此不因同條第 3 項規定其公益性負擔得以折抵行政 

罰 罰 鍰 而 有 異 。是上開行政罰法第26條第 2 項 規 定 ，於前揭 

所 指 範 圍 内 ，應 自 解 釋 公 布 之 日 起 ，失 其 效 力 。

二 、 請 求 解 釋 ：



行政罰法第 45條 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本法中華民國 1 0 0 年 11月8 

曰修正之第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於修正施行前違反行 

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，經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， 

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亦 適 用 之 ；曾 經 裁 處 ，因 

訴 願 、行 政 訴 訟 或 其 他 救 濟 程 序 經 撤 銷 ，而於修正施行後為 

裁 處 者 ，亦 同 。」 ，此 規 定 將 修 正 後 之 法 律 規 定 ，適用於修 

正 施 行 前 之 行 為 ，具 有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之 性 質 ，惟其既未設過 

渡 條 款 以 緩 和 其 變 動 ，亦未佐以適當施行日期之指定以供人 

民 或 行 政 機 關 預 先 準 備 應 變 ，倘 經 比 較 修 正 前 後 規 定 ，修正 

後 規 定 確 實 不 利 於 人 民 ，則其溯及既往即已侵害人民應受保 

障 之 既 得 權 益 或 合 理 信 賴 預 期 ，應 自 解 釋 公 布 之 日 起 ，不再 

適 用 ，並 回 歸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。

上 開 修 正 前 後 規 定 之 比 較 ，應由行政機關或法院於具體個案 

中 ，予 以 妥 適 決 定 ，倘遇修正前法律無明文規定處理方式時 

，法 院 過 去 於 司 法 救 濟 程 序 中 基 於 法 續 造 權 限 或 作 用 ，所形 

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即 應 予 尊 重 ，並以之與修正後 

之 規 定 為 比 較 ，使人民在既有法律秩序下之既得權益或合理 

信 賴 預 期 ，獲 得 確 保 ，始 符 合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本 旨 ，特 

此 敘 明 。

貳 、疑 義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一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

㈠各原因案件案號

本 件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之 原 因 案 件 ，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 0 1 年 

度交字第42號 、1 0 2 年度交字第7 號交通裁決事件之行政訴 

訟 案 件 。

㈡各原因案件之性質與經過

1.桃 院 1 0 1 年度交字第 42號 （原 告 陳 彦 斌 ） ：

陳彥斌於 1 0 0 年6 月 1 2日凌晨4 時59分 許 ，駕驶〇〇〇-〇〇〇號 

重型機車在桃園縣中壢市長江路 90巷 6 號 前 ，為警查獲其呼 

氣酒測值達每公升 0.58毫 克 超 過 標 準 值 ，經警方當場舉發並



填 製 舉 發 通 知 單 ，嗣 經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（下稱 

新 竹 區 監 理 所 ）於 1 0 1 年2 月 1 5日以壢監裁字第裁53-DB279 

2790號 裁 決 書 ，裁 處 原 告 罰 鍰 新 台 幣 （下 同 ）45,000元 ，吊 

扣 駕 駛 執 照 12個 月 ，並 應 參 加 交 通 講 習 （見桃院 1 0 1 交42卷 

右 上 角 頁 碼 【下 同 】 第 12頁 ） 。惟陳彥斌酒駕所涉刑事公共 

危 險 罪 行 ，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於 1 0 0 年8 月8 日以100 

年度偵字第 1 8 8 2 8 號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（見桃院 1 0 1 交42卷第 9 

頁 ） ，命其向國庫繳納15,〇〇〇元，且陳彥斌已於 1〇〇年 10月 

2 1 日 繳 納 完 畢 （按 ：緩起訴期間為 1 0 0 年9 月 1 4日至101 

年9 月 1 3日 ，遵守或履約期間 1 0 0 年9 月 1 4日至1 0 1 年3 月 

1 3日） ，故 陳 彥 斌 於 收 受 裁 決 書 後 不 服 ，即向桃園地院刑事 

庭 聲 明 異 議 ，案經桃院 1〇1年度交聲字第 2 5 9 號 裁 定 （見桃 

院 1 0 1 交42卷 第 15至 1 7頁） ，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1 0 1 年度 

. 交抗字第5 4 2 號 裁 定 確 定 ： 「原 裁 定 及 原 處 分 均 撤 銷 。陳彦 

斌 汽 車 駕 駛 人 ，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

，吊扣其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 1 年 ，並應接受道路交通安 

全 講 習 。」 （高院裁定之日期為 1 0 1 年6 月6 日 ，見桃院 10 

1 交42卷 第 19至 2 1頁 ） 。而新竹區監理所嗣於 1 0 1 年9 月 19 

曰 ，另以竹監自字第裁 53-DB2792790號 裁 決 書 ，對原告裁處 

罰鍰 3 萬 元 （扣除緩起訴處分金 1 5 , 0 0 0元） ，吊扣駕照 12個 

月 ，並 應 參 加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講 習 （見桃院 1 0 1 交42卷第 8 頁 

) 。原 告 仍 感 不 服 ，故於 1 0 1 年 10月 1 9 日向桃院行政訴訟庭 

提 起 交 通 裁 決 事 件 之 行 政 訴 訟 ，主 張 略 以 ：新竹區監理所 

1 0 1 年9 月 1 9日之裁決書關於罰鍰3 萬 元 的 部 分 ，違反法律 

不 溯 及 既 往 、一 行 為 不 二 罰 等 原 則 等 語 ，並聲明請求撤銷上 

開 1 0 1 年9 月 1 9日 裁 決 書 關 於 「罰鍰3 萬 元 」之 部 分 。

2,桃 院 102年交字第 7號 （原 告 王 恩 婷） ：

王恩停於99年9 月8 日凌晨 1 時42分 ，駕驶〇〇〇-〇〇〇號普通 

輕 型 機 車 ，在桃園縣楊梅市新農街與自立街 65巷 口 ，為警當 

—_場 舉 發 —「_酒後m 澉測值達 O J ^ m g / L」益填製車發通_知_ 

單 。嗣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査 證 後 認 定 原 告 確 有 「酒精濃度超過規



定 標 準 （0.55mg/L以 上 ）」之 違 規 情 事 ，遂 於 1 0 1 年 12月 19 

日開立壢監裁字第裁53-DB2485729號 裁 決 書 （見桃院 1 0 2 交 

7 卷第 7 頁 ） ，裁處原告罰鍰45,000元 ，記違規點數5 點 ， 

並 應 參 加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講 習 。惟王恩婷酒駕所涉刑事公共危 

險 罪 行 ，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於99年 10月2 8 日以99年度偵 

字第2 5 3 1 7 號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，並命王恩婷向國庫支付 2 萬元 

，王恩婷已於 99年 12月2 3 日 繳 納 完 畢 。故 王 恩 婷 不 服 ，遂於 

1 0 2 年 1 月4 日向桃院行政訴訟庭提起交通裁決事件之行政 

訴 訟 ，主 張 略 以 ：其已被罰繳2 萬 元 ，為何還要再罰45, 0 0 0  

元 ，新竹區監理所 1 0 1 年 12月19裁決書顯有違一事不二罰原 

則 等 語 ，嗣本院將上開起訴狀繕本函送新竹區監理所重新審 

查 ，新 竹 區 監 理 所 查 證 後 ，於 1 0 2 年 1 月 1 4日將上開裁決書 

之 罰 鍰 金 額 變 更 為 「25,0 0 0元」 （見桃院 1 0 2 交7 卷 第 18頁 

，即45,000 — 20,000 =  2 5 , 0 0 0 ) ，惟 王 恩 婷 於 1 0 2 年 3月 2 6  

曰 經 本 院 傳 喚 到 庭 時 ，對於更正罰鍰金額後之裁決書仍表不 

月艮，略 稱 ：我 被 檢 察 官 緩 起 訴 時 已 經 罰 過 一 次 （錢 ） ，交通 

機 關 不 應 該 再 罰 我 （錢 ）等 語 ，並 聲 明 ：上 開 1 0 1 年 12月 19 

裁 決 書 關 於 罰 鍰 之 部 分 應 予 撤 銷 （見桃院 1 0 2 交7 卷第 25至 

2 6頁之筆錄） 。

3 .小 結 ：

前開案件均係行為人在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於 1 0 0 年 11月 

8 曰 修 正 前 ，酒 後 駕 車 （原告陳彦斌係於 1 0 0 年6 月 1 2曰酒 

駕 ，原告王恩婷係於 99年9 月8 日酒駕） ，以一行為觸犯刑 

法第 1 8 5 之 3 之 不 能 安 全 駕 駛 罪 ，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

條例第 35條 第 1 項 酒 後 駕 駛 酒 測 值 超 標 違 規 ，經檢察官為緩 

起 訴 處 分 附 以 義 務 勞 務 之 公 益 性 負 擔 後 ，復遭被告新竹區監 

理 所 再 行 裁 罰 ，而 依 法 提 起 聲 明 異 議 （按 ：在 1 0 1 年7 月各 

地 院 成 立 行 政 訴 訟 庭 之 前 ，受處分人對此類事件不服之救濟 

程序係向刑事庭聲明異議） 、或 行 政 訴 訟 請 求 司 法 救 濟 。原 

在行政罰法 1 0 0 年 11月8 曰 修 正 前 ，此類交通聲明異議事件 

，於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均 以 達 反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原



則 ，獲 得 撤 銷 罰 鍰 處 分 之 救 濟 ，且已形成相當普遍之法律秩 

序 ，而 對 行 為 人 有 正 當 合 理 信 賴 基 礎 。未 料 ，行 政 罰 法 於 10 

0 年 11月8 日 修 正 ，將此類案件排除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保 

護 ，並 使 其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於 修 法 前 行 為 ，且全無過渡條款之 

設 計 ，因 而 產 生 違 反 「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 、 「信 賴 保 護 」原則 

之 違 憲 疑 義 。

二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大法官釋字第 5 0 3 、6 0 4 號 解 釋 （一行為不二罰原則） 、釋 

字第 5 2 5 、5 8 9 號 （信 賴 保 護 原 則 ） 、釋字第 3 7 1 號 解 釋 （ 

法 官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依 據 ） 、憲法第7 條 （平 等 原 則 ） 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

㈠關於第一項請求解釋 

曱 、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. 行 政 罰法第 26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

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依 刑 事 法 律 處 罰 之 。但其行 

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  

收 者 ，亦得裁處之 」 ，此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宣示規定 

，並 肯 認 刑 罰 與 行 政 罰 具 有 相 同 處 罰 性 質 者 ，應有一行為 

不 二 罰 原 則 之 適 用 。

2 .  同條第2 項 規 定 ： 「前 項 行 為 如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、緩起訴處 

分 確 定 或 為 無 罪 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 付 審 理 、不付保護處 

分 、免 刑 、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 

定 裁 處 之 。」 ，此規定則對於前項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設定 

排 除 適 用 之 對 象 ，其 中 涉 及 本 件 釋 憲 聲 請 爭 點 之 「緩起訴 

處 分 確 定 」及 「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」遭 排 除 適 用 ，係 1 0 0 年 

1 1 月8 日 修 法 時 所 增 訂 ，其 立 法 理 由 分 別 為 ：⑴緩起訴處 

分 之 性 質 ，實 屬 附 條 件 之 便 宜 不 起 訴 處 分 ，檢察官為緩起 

.綠I 分 時 ，依—刑辜訴訟法_策2 5 3 之2_第1__項之視发上對差__ 

告 所 為 之 措 施 及 課 予 之 負 擔 ，係 一 種 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，並



非 刑 罰 。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義務規 

定 ，經 檢 察 官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行政機關自得依違反 

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，此為現行條文第2 項之當然解釋 

。惟 因 實 務 上 有 不 同 見 解 ，爰於第2 項 增 訂 「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」之 文 字 ，以 杜 爭 議 ；⑵第一項行為如經緩刑之裁判 

確 定 ，因 法 院 為 緩 刑 宣 告 所 斟 酌 者 ，係 情 節 輕 微 、自 首 、 

難 以 苛 責 、行為人年紀尚輕而給予自新機會或維護親屬間 

家 庭 和 諧 關 係 等 因 素 ，無庸斟酌行為人所違反行政法上義 

務 規 定 之 立 法 目 的 。故 為 兼 顧 該 等 法 律 立 法 目 的 之 達 成 ， 

並 考 量 經 緩 刑 裁 判 確 定 者 ，未 依 刑 事 法 律 予 以 處 罰 ，與緩 

起 訴 處 分 確 定 者 同 ，為 求 衡 平 ，爰 於 第 二 項 增 訂 「緩 刑 」 

之 文 字 ，俾 資 完 備 。

3 .  又同條第3 項至第 5 項 分 別 規 定 ： 「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 

處分 或 緩 刑 宣 告 確 定 且 經 命 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地 

方 自 治 團 體 、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 

他 符 合 公 益 目 的 之 機 構 或 圍 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 

務 勞 務 者 ，其 所 支 付 之 金 額 或 提 供 之 勞 務 ，應於依前項規 

定 裁 處 之 罰 鍰 内 扣 抵 之 。」 、 「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金額 

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算 

。」 、 「依 第 二 項 規 定 所 為 之 裁 處 ，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

由 主 管 機 關 依受處罰者之申請或依職權撤銷之，已收繳之 

罰 鍰 ，無 息 退 還 ：一：因 緩 起訴處分確定而為之裁處，其緩 

起 訴 處 分 經 撤 銷 ，並 經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，且未受免刑或緩刑 

之 宣 告 。二;因緩刑裁判確定而為之裁處，其緩刑宣告經撤 

銷 確 定 。」 。由 此 顯 見 ，同條第2 項所規定不受一行為不 

二 罰 原 則 保 護 適 用 之 「緩 起 訴 處 分 」 、 「緩 刑 」 ，係有意 

包括實務上常見之附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及緩刑，否 

則同條第3 項至第 5 項 將 無 毫 無 適 用 餘 地 。

4. 據 上 所 述 ，系 爭 違 憲 之 法 律 規 定 ，文 義 内 容 清 楚 明 白 ，經 

由 立 法 理 由 之 說 明 ，並搭配同條第3 項至第5 項 之 規 定 ， 

可 明 確 知 悉 立 法 者 已 展 現 強 烈 意 志 ，將附有公益性負擔之



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宣 告 ，排除於一行為不二罰之適用範圍 

。是 此 項 有 違 憲 疑 義 之 法 律 規 定 ，已不存在任何使附公益 

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仍有適用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  

合 憲 解 釋 空 間 ，否 則 形 同 法 官 未 經 釋 憲 ，即行拒絕有效法 

律 之 適 用 。

乙 、對據以審査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. 本 項 解 釋 請 求 所 據 以 審 查 之 憲 法 規 範 為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 

原 則 ，此原則業經釋字第 5 0 3 號 解 釋 之 解 釋 文 闡 釋 ： 「除 

處 罰 之 性 質 與 種 類 不 同 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

，以 達 行 政 目 的 所 必 要 者 外 ，不 得 重 複 處 罰 ，乃現代民主 

法 治 國 家 之 基 本 原 則 。」 。釋字第 6 0 4 號解釋更直接援引 

「法治國家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」作 為 違 憲 審 查 基 準 ，是 

「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原 則 已 然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至 為 明 確 。

2. 據上開釋字第 5 0 3 號 解 釋 所 闡 釋 ，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原則 

之 適 用 範 圍 ，應以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是否不同為核心判 

斷 標 準 。倘 同 一 行 為 之 兩 次 以 上 處 罰 ，其處罰之性質與種 

類 相 同 ，則 其 處 罰 之 名 義 縱 有 不 同 ，亦不能藉此排除一行 

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適 用 。又 處 罰 性 質 與 種 類 是 否 相 同 ，應就 

其 處 罰 之 本 質 ，從 實 質 上 加 以 判 斷 ，非謂罰鍰必然不同於 

人 身 自 由 拘 束 或 強 制 性 勞 務 提 供 ，否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

，將 因 此 機 械 性 解 釋 而 淪 為 具 文 。

3 .  又 一 行 為 不 二罰原則兼具實體與程序雙重面向。在實體面 

向 ，其 意 義 即 如 上 所 述 ，同 一 行 為 ，不受性質及種類相同 

之 重 複 處 罰 ，且 不 應 拘 泥 於 處 罰 之 名 義 ，究係刑事處罰或 

其 他 行 政 處 罰 。在 程 序 面 向 ，則 寓 有 「禁止雙重危險」之 

意 ，避 免 同 一 行 為 事 實 ，為給予性質及種類相同之雙重處 

罰 ，而 開 啟 二 次 以上可能造成處罰結果之程序。由於可能 

造 成 處 罰 結 果 之 程 序 進 行 中 ，對 行 為 人 而 言 ，均帶來身心 

煎 熬 ，同一行為既 然 在 實 體 上 不 應 給 予 重 複 處 罰 ，在程序 

上 即 不 應 給 予 雙 重 危 險 。而 在 我 國 憲 法 上 之 依 據 ，則可求 

諸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（釋字第 3 8 4 號 解 釋 ）及憲法第23條之比



例 原 則 。申 言 之 ，既 然 實 體 上 不 能 給 予 重 複 處 罰 ，程序上 

之 雙 重 危 險 即 顯 無 必 要 ，而 欠 缺 正 當 性 。從 而 ，同一行為 

在 法 律 上 分 別 有 性 質 、種 類 相 同 之 二 次 處 罰 規 定 ，縱然可 

因 相 互 折 抵 ，而 可 能 規 避 上 開 實 體 面 向 要 求 ，但其二次處 

罰 程 序 之 進 行 ，仍 違 反 程 序 面 向 之 雙 重 危 險 禁 止 要 求 ，自 

應 不 得 為 之 。

丙 、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.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宣 告 ，其所可能附加 

之 負 擔 包 括 ：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地方自治團體支 

付 一 定 之 金 額 ，或 向 指 定 之 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政法 

人 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4 0小時以 

上2 4 0 小 時 以 下 之 義 務 勞 務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條之 2 第

4 、5 款 及 刑 法 第 74條第 2 項第 4 、5 款 參 照 ） 。

2. 上 開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種 類 内 容 ，與刑罰上剝奪財產之罰金刑

，剝 奪 自 由 之 拘 役 、徒 刑 ，雖 有 名 義 上 之 不 同 ，但其剝奪 

財 產 或 自 由 之 痛 苦 内 涵 ，卻 無 二 致 。尤其刑法就短期拘役 

、徒 刑 之 執 行 ，另 設 改 服 社 會 勞 動 之 易 刑 機 制 （刑法第41 

條 2 項 ） ，更 使 經 易 刑 為 社 會 勞 動 之 拘 役 、徒刑與履行公 

益 性 負 擔 之 提 供 義 務 勞 務 ，具 有 完 全 相 同 執 行 内 涵 。是附 

隨 於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之 公 益 性 負 擔 履 行 ，雖無處罰之名 

，但 在 本 質 上 應 以 處 罰 視 之 ，且 其 處 罰 之 種 類 ，與刑罰並 

無 不 同 。

3 .  又 上 開 公 益 性 負 擔 ，均以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撤銷作為擔 

保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條之 3 第 1 項第3 款 、刑法第 75 

條 之 1 第第 1 項第4 款 參 照 ） ，行 為 人 倘 未 加 履 行 ，即必 

須 面 臨 緩 起 訴 處 分 撤 銷 後 之 起 訴 判 刑 ，或緩刑撤銷後之刑 

罰 執 行 ，是 其 實 質 上 具 有 相 當 強 制 性 ，行為人欠缺決定履 

行 與 否 之 真 正 自 由 。另 一 方 面 ，倘 行 為 人 履 行 各 該 負 擔 ， 

於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期 滿 後 ，即有與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同 

一 效 力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6 0 條 參 照 ） ，或發生刑之宣告失 

其 效 力 （刑法第 76條 ） ，是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履 行 ，具有刑事



處 罰 之 替 代 作 用 ，實 質 上 與 刑 罰 性 質 相 同 。

4, 承 上 ，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種 類 與 性 質 ，不僅在實質上與刑罰均 

相 同 ，且行政罰法第 26條 第 3 項至 第 5 項更規定其得以折 

抵 行 政 罰 罰 鍰 ，此 一 折 抵 關 係 ，等同直接從法律上承認兩 

者 （即公益 性 負 擔 與 行 政 罰 罰 鍰）具有相同之性質與種類

，否 則 如 何 得 以 折 抵 ？既 然 如 此 ，揆諸上開所述一行為不 

二 罰 原 則 之 實 體 及 程 序 内 涵 ，同 一 酒 後 駕 車 行 為 ，重複施 

加 公 益 性 負 擔 及 行 政 罰 ，即 有 違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不因 

兩 者 得 以 折 抵 而 豁 免 該 原 則 之 適 用 。蓋 折 抵 不 足 時 （本件 

釋 憲 聲 請 之 原 因 案 件 均 屬 此 情 形 ） ，仍需就差額處以罰鍰 

，而 於 實 體 上 重 複 處 罰 ，並 於 程 序 上 開 啟 二 次 處 罰 程 序 ， 

而 構 成 雙 重 危 險 ，其 違 反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甚 為 明 確 ， 

聲 請 人 因 而 形 成 違 憲 之 確 信 。

5. 陳 文 貴法官於其 1 0 1 年 1 月 甫 完 成 之 博 士 論 文 「違反行政 

義 務 行為之處罰競合關係研究」 （該論文指導教授為陳春 

生 大 法 官 ，論 文 考 試 召 集 人 為 李 震 山 大 法 官 ，論文節本見 

附 件 一 ） 中 就 此 爭 議 ，亦 持 違 憲 觀 點 。對於緩起訴處分部 

分 ，該 論 文 有 下 列 深 刻 之 論 述 ： 「檢察官既居於政府之代 

理 人 或 法 治 國 之 代 理 人 地 位 ，行 使 廣 義 的 國 家 司 法 權 ，此 

項 司 法 權 復 屬 刑 事 司 法 之 一 環 ，其所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 

分 之 前 提 要 件 是 認 定 被 告 有 罪 之 犯 罪 成 立 ，始得因其他因 

素 之 考 量 予 以 緩 起 訴 處 分 ，目的亦係在行使國家之刑事司 

法 權 ，被 告 既 已 因 此 承 擔 因 犯 罪 而 應 付 出 之 代 價 ，即係已 

受 到 等 同 於 刑 罰 之 法 律 效 果 制 裁 。從而上開條文立法理由 

中 謂 ，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支付一定之金額與義務勞務部 

分 ，係 一 種 『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』並 非 『刑 罰 』云 云 ，很顯 

然 是 一 種 完 全 形 式 主 義 的 僵 化 思 考 模 式 ，應認為與一行為 

不 二 罰 之 憲 法 原 則 有 違 。」 （該論文第 2 7 1 頁）對於緩刑 

部 分 ，該 論 文 亦 以 緩 刑 乃 在 救 濟 自 由 刑 之 流 弊 而 設 ，為宣 

告 刑 之 一 種 特 別 執 行 方 式 ，其 本 質 仍 為 刑 罰 ，而認為不得 

以 行 政 罰 重 複 裁 罰 （該論文第 2 7 9 頁 ） 。以 上 論 文 内 容 ，



更 加 深 化 了 聲 請 人 原 來 違 憲 之 確 信 ，足認本件各該原因案

件 ，確 有 停 止 訴 訟 ，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必 要 ，以維憲法秩序

〇

㈡關於第二項請求解釋 

甲 、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. 行政罰法第 45條 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本法中華民國 1 0 0 年 11月 

8 曰修正之第26條第 3 項至第5 項 規 定 ，於修正施行前違 

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，經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，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亦 適 用 之 ；曾經 

裁 處 ，因 訴 願 、行 政 訴 訟 或 其 他 救 濟 程 序 經 撤 銷 ，而於修 

正 施 行 後 為 裁 處 者 ，亦 同 。」其 立 法 理 由 謂 ： 「修正條文 

第26條第 3 項至 第 5 項 規 定 ，對 於 修 正 施 行 前 ，一行為同 

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刑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經檢察官為緩起 

訴 處 分 確 定 ，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或雖曾經 

裁 處 ，原 裁 處 於 訴 願 、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中被撤銷 

，於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為 裁 處 者 ，宜 一 律 適 用 ，爰增訂第3 

項 ° 」

2. 觀 諸 上 開 立 法 理 由 ，實難明瞭立法者為何要將修正後之規 

定 ，逕 行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尚 未 裁 處 之 行 為 ，但可知立法者有 

明 白 強 烈 之 意 志 ，要將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溯及適用於修正 

前 尚 未 經 裁 處 之 行 為 ，且認為並不需要任何過渡條款或指 

定 施 行 曰 期 以 供 準 備 應 變 ，故 立 法 理 由 中 僅 以 「宜一律適 

用 」五 字 簡 單 交 代 其 理 由 ，然 究 竟 何 以 修 正 前 後 均 「宜 j 
一 律 適 用 ，未 見 有 詳 細 闡 述 。

3 .  系爭條項所指定適用之行政罰法修正條文第26條第 3 項至 

第5 項 規 定 ，如 前 所 述 ，即係緩起訴處分或緩刑所附公益 

性 負 擔 得 以 折 抵 行 政 罰 罰 鍰 之 規 定 。故指定適用修正條文 

第26條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實同時有指定適用修正後之 

第26條第 2 項 所 規 定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不受一行為不二罰 

原 則 保 護 」 （詳 如 第 一 項 請 求 解 釋 中 「對於系爭違憲法律 

之 闡 釋 」項 下 所 述 ）之 意 ，否則倘緩起訴處分確定即受一



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保 護 ，根 本 無 從 再 行 裁 處 行 政 罰 鍰 ，又何 

從 以 緩 起 訴 處 分 所 附 公 益 性 負 擔 折 抵 行 政 罰 鍰 ？是依系爭 

條 項 規 定 適 用 之 結 果 ，對 於 修 正 前 之 行 為 ，經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，但 尚 未 經 裁 處 者 ，均須依修正後之第 26條第 2 項再 

行 裁 處 ，如 該 緩 起 訴 處 分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，再依修正後之 

第26條第 3 項 至 第 5 項 規 定 折 抵 。其指定適用修正後規定 

之 文 義 清 楚 明 確 ，立 法 理 由 復 有 明 確 說 明 ，並不存在其他 

合 憲 性 解 釋 空 間 。

乙 、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, 本 項 解 釋 請 求 所 據 以 審 查 之 憲 法 規 範 為 「信賴 保 護 原 則 」 

。此原則迭經釋字第 5 2 5 、5 7 4 、5 7 7 、5 8 9 、6 0 5 解釋 

多 次 援 用 並 闡 釋 ，其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已 無 庸 置 疑 。

2. 釋字第 5 7 4 號 解 釋 之 解 釋 理 由 書 明 文 指 出 ： 「法治國原則 

為 憲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，首 重 人 民 權 利 之 維 護 、法秩序之安定 

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遵 守 。因 此 ，法 律 一 旦 發 生 變 動 ，除法 

律 有 溯 及 適 用 之 特 別 規 定 者 外 ，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 

日 起 ，向 將 來 發 生 效 力 。惟 人 類 生 活 有 其 連 績 性 ，因此新 

法 雖 無 溯 及 效 力 ，而係適用於新法生效後始完全實現之構 

成 要 件 事 實 ，然 對 人 民 依 舊 法 所 建 立 之 生 活 秩 序 ，仍難免 

發 生 影 響 。此 時 立 法 者 於 不 違 反 法 律 平 等 適 用 之 原 則 下 ， 

固 有 其 自 由 形 成 空 間 。惟如人民依該修正前法律已取得之 

權 益 及 因 此 所 生 之 合 理 信 賴 ，因該法律修正而向將來受不 

利 影 響 者 ，立 法 者 即 應 制 定 過 渡 條 款 ，以適度排除新法於 

生 效 後 之 適 用 ，或 採 取 其 他 合 理 之 補 救 措 施 ，俾符法治國 

之 法 安 定 性 原 則 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。」 ，由此大法官解釋所 

闡 釋 之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可 知 ，法律修正原則上並不溯及既往 

，但 仍 應 考 量 平 等 原 則 及 法 定 安 性 原 則 ，對於新修正法律

設 定 過 渡 條 款 或 其 他 合 理 補 救 措 施 ，以保護既得權益與合 

理 信 賴 。未 溯 及 既 往 尚 且 如 此 ，則 將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，自應 

有更高之信 .賴-保護 要 求 ，與 1 強 _ 之 實 糞 基 礎 確 备  

通 過 合 憲 性 之 檢 驗 ，否 則 即 不 能 藉 口 立 法 形 成 自 由 ，任意



將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。

3. 法 律 修 正 之 溯 及 既 往 ，究 竟 有 無 侵 害 受 規 範 人 民 之 權 益 ， 

應由法律修正前後之整體法律秩序有無變動加以客觀判斷

，並 非 單 純 比 較 法 律 修 正 之 文 義 或 由 立 法 者 主 觀 判 斷 。換 

言 之 ，法 律 修 正 前 後 之 整 體 法 律 秩 序 已 經 改 變 ，受規範人 

民 之 權 益 在 修 正 前 後 已 有 不 同 ，縱使立法者主觀上自認其 

修 正 僅 在 解 釋 修 正 前 規 定 （立 法 解 釋 ） ，並未改變法律秩 

序 ，亦無從豁免其已侵害受規範人民之既有權益或合理信 

賴 。

4 .  又 所 謂 受 規 範 人 民 之 既 有 權 益 或 合 理 信 賴 ，在處罰人民法 

律 之 適 用 範 圍 修 正 擴 大 時 ，包 括 從 不 處 罰 變 成 處 罰 ，或從 

單 一 處 罰 變 為 雙 重 處 罰 ，人民原先不受處罰或僅受單一處 

罰 之 法 律 狀 態 ，本 身 就 是 一 種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，亦應視為 

不 受 處 罰 或 僅 受 單 一 處 罰 之 既 得 權 益 ，無待強求人民另有 

信 賴 之 表 現 。此 即 刑 事 法 律 上 「罪刑法定主義」 、行政罰 

上 「處 罰 法 定 主 義 」之 所 由 ，故兩者均不要求人民對於法 

律 制 定 或 修 正 前 之 不 處 罰 有 何 具 體 明 確 之 信 賴 表 現 。此因 

罪 刑 法 定 主 義 與 處 罰 法 定 主 義 ，均涉及人民對於日常生活 

行 為 之 理 性 預 期 與 判 斷 ，倘國家法律修正可以任意溯及既 

往 處 罰 ，則 人 民 將 何 所 適 從 ？人民又將如何合理安排其生 

活 ？是 處 罰 法 律 修 正 擴 張 之 溯 及 既 往 ，除非是用以追訴重 

大 侵 犯 人 權 、屠 殺 種 族 之 犯 罪 ，否 則 應 加 以 嚴 格 禁 止 ，以 

維 護 法 治 國 家 之 最 根 本 基 礎 ，此應為信賴保護原則在憲政 

上 之 最 重 要 意 涵 。

丙 、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.如 前 所 述 ，系 爭 條 項 （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）使 「緩起 

訴處分確定不受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保護」之 規 定 （同法第 

26條第 2 項 ） ，強 制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未 經 裁 處 之 行 為 （否則 

無從適用同條第 3 至5 項 ） ，規 定 雖 然 明 確 ，但其理由只 

有 「宜一律適用」 ，顯 然 欠 缺 實 質 正 當 之 溯 及 既 往 基 礎 ， 

無 法 通 過 信 賴 保 護 之 憲 法 原 則 檢 驗 。



2 ,  由於修正前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並 無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 

」之 文 字 ，究 竟 同 一 行 為 在 經 檢 察 官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 

得 否 再 行 政 裁 罰 ，容 有 解 釋 空 間 。此在權力分立之國家權 

力 作 用 分 工 下 ，本委由法院以其法續造功能加以闡釋確定 

。而 依 聲 請 人 職 務 上 所 已 知 ，在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

法院歷來對於酒後駕車之行為經檢察官為附有義務勞務之  

緩 起 訴 處 分 後 ，均 不 許 再 為 行 政 裁 罰 ，所有再行裁罰案件

，經 合 法 聲 明 異 議 後 ，均 經 撤 銷 （理由為違反一行為不二 

罰 ） ，裁 罰 機 關 不 服 抗 告 至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亦 遭 抗 告 駁 回 ，

此 已 形 成 相 當 普 遍 而 值 得 信 賴 保 護 之 法 律 既 有 秩 序 。系爭 

條 項 將 修 正 後 規 定 溯 及 既 往 ，使原先不受法院支持而不能 

存 在 之 重 複 裁 罰 （同一行為先後為強制公益性負擔及行政 

罰 鍰 ） ，溯 及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之 行 為 ，致人民對於法院長久 

以 來 因 一 致 性 裁 判 所 形 成 之 合 理 正 當 信 賴 ，因此遭到侵害 

，至 為 灼 然 。

3, 修 法 前 在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已形成一行為不二罰原 

則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（有附件一之 2 份 判 決 為 例 ） ，如此反 

覆 普 遍 之 法 院 裁 判 所 形 成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如果不能成為 

人 民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，則為司法機關之法院爾後對人民焉 

有 公 信 力 可 言 ？對於司法者已經形成相當普遍之法律秩序 

，立 法 者 倘 可 無 正 當 理 由 地 溯 及 既 往 為 不 利 人 民 之 變 更 ， 

則 憲 法 上 之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，如 何 維 繫 ？又 五 權 分 治 ，如何 

彼 此 相 維 （釋字 第 1 7 5 號 解 釋 參 照 ） ？

4, 推 敲 本 件 立 法 者 之 所 以 貿 然 立 法 為 溯 及 既 往 之 適 用 ，係因 

主 觀 上 根 本 自 認 並 未 溯 及 既 往 。此觀行政罰法第26條 第 2 

項 之 修 正 理 由 謂 ： 「緩 起 訴 處 分 之 性 質 ，實屬附條件之便 

宜 不 起 訴 處 分 ，…被 告 所 為 之 措 施 及 課 予 之 負 擔 ，係一種 

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，並 非 刑 罰 。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

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

_ __，—行政機.關„自_.得-依違反行政法上 義 潘 定裁處^此為_現_朽1_ 

條 文 第 二 項 之 『當然解釋』 。」 ，其 所 用 「當然解釋」一



語 ，可 見 其 端 倪 。此 亦 所 以 系 爭 條 項 之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，並 

未以明文指定包括第 26條第 2 項 在 内 （但解釋上須包括在 

内 ，而 無 其 他 解 釋 空 間 ，已如前所述） ，蓋其認為修正前 

之 行 為 ，經 緩 起 訴 處 分 ，適用第26條 第 2 項 再 行 裁 罰 ，乃 

屬 當 然 解 釋 ，此 次 修 法 加 列 「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」 ，僅是立 

法 使 其 明 確 化 而 已 ，故指定溯及既往適用修正後同條第3 

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以 便 折 抵 ，乃 有 利 於 人 民 之 規 定 。倘如 

此 之 立 法 前 提 無 誤 ，則充分顯示出立法者完全漠視修法前 

既 有 法 律 秩 序 之 心 態 。無 論 立 法 者 如 何 認 為 係 「當然解釋 

」 ，亦 不 應 對 司 法 者 之 法 續 造 功 能 視 而 不 見 ；對於溯及既 

往 究 竟 有 無 侵 害 人 民 權 益 ，應以包括司法之法續造功能作 

用 在 内 ，所 形 成 之 客 觀 法 秩 序 前 後 加 以 比 較 判 斷 ，而非以 

立 法 者 自 己 之 主 觀 認 知 為 準 。同 樣 對 於 修 法 前 之 行 為 ，在 

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修 法 後 人 民 將 遭 到 行 政 罰 追 懲 ， 

且 無 從 經 由 聲 明 異 議 或 行 政 訴 訟 而 救 濟 ，顯較於修法前不 

利 之 現 實 ，已 詳 如 前 述 ，是 凡 有 此 情 形 者 ，系爭條項均已 

違 反 憲 法 上 之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，至 為 顯 然 ，聲請人因而形成 

違 憲 之 確 信 。

5. 陳 文 貴 法 官 於 前 開 博 士 論 文 中 ，對 於 系 爭 條 項 規 定 指 出 ：

「行政罰法第 45條 第 3 項規定…對於修正施行前之行為而 

未 經 裁 處 者 ，原 依 司 法 實 務 ，行為人有不再受裁處行政罰 

罰 鍰 之 法 信 賴 與 法 律 地 位 ，反 而 被 削 弱 ，依新法可溯及既 

往 的 適 用 ，另 行 裁 處 行 政 罰 ，顯已違反上開處罰法定與事 

後 法 禁 止 原 則 ，構 成 違 憲 甚 明 。行政權與立法者聯手合作 

的 這 種 窮 追 不 捨 ，死 纏 爛 打 的 立 法 態 度 ，著實令人深感遺 

憾 。」 （論文 第 2 7 6 、2 7 7 頁 ） ，此亦為聲請人被迫必須 

聲 請 釋 憲 之 理 由 。

6 .  由 於 本 項 請 求 解 釋 中 涉 及 「法 院 基 於 法 續 造 權 限 或 作 用 ， 

經 由 反 覆 裁 判 ，所形成相當普遍之既有法律秩序」 ，而法 

院 裁 判 係 以 管 轄 權 存 在 為 前 提 ，各 法 院 對 於 相 同 案 件 ，是 

否 經 由 一 致 性 裁 判 ，形 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可能



未 必 相 同 ，故本項請求解釋並未無條件地請求宣告系爭條 

項 違 憲 ，而 係 委 由 各 行 政 機 關 及 法 院 在 具 體 個 案 令 ，基於 

既有法律秩序之形成狀況而決定是否不予適用系爭條項規  

定 。前 開 說 明 ，僅 就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所 轄 為 立 論 ，用以 

明 確 闡 述 系 爭 條 項 適 用 於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之 管 轄 案 件 （ 

舉 附 件一之 2 份 判 決 為 例 ） ，已 有 違 憲 情 形 發 生 ，並直接 

影 響 聲 請 人 之 案 件 審 理 ，特 此 敘 明 。

二 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㈠緣 近 來 酒 駕 車 禍 肇 事 致 人 死 傷 之 社 會 事 件 頻 傳 ，造成民眾對 

於 酒 駕 行 為 之 不 安 與 憤 怒 ，進而導致立法者對於酒駕行為之 

處 罰 一 再 修 法 予 以 加 重 。姑不論加重罰責對於酒駕行為之遏 

止 是 否 確 實 有 效 ，惟 回 歸 到 法 律 的 層 面 來 看 ， 「一行為不二 

罰 」及 「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」等 原 則 ，均 為 憲 法 所 明 白 揭 橥 ， 

亦 為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歷 來 解 釋 所 引 用 ，並為一般民眾所熟知之 

法 律 常 識 （此 由 聲 請 人 所 承 辦 前 述 交 通 裁 決 案 件 之 當 事 人 ， 

於 起 訴 狀 或 到 庭 陳 述 時 均 一 再 引 用 上 開 原 則 ，即可明瞭） 。 

如 今 ，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、第45條第 3 項 之 規 定 ，顯然 

違 反 前 揭 最 基 本 的 法 律 原 則 ，不 僅 嚴 重 破 壞 法 律 體 系 ，更違 

反 對 人 民 之 信 賴 保 護 ，使 民 眾 對 法 律 制 度 產 生 不 信 任 ，如不 

予 改 正 ，將 嚴 重 妨 礙 國 家 的 整 體 發 展 。故聲請人請求司法院 

大 法 官 儘 速 做 成 違 憲 解 釋 ，以避免違憲法律繼續侵害人民權 

益 。

㈡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立 場 ，已如前述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所 

示 。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見 解 ，則均載明於聲請解釋憲法之 

理 由 。其 中 第 一 項 請 求 解 釋 與 第 二 項 請 求 解 釋 ，各為獨立請 

求 ，為 憲 法 解 釋 聲 請 之 合 併 ，但 依 其 聲 請 目 的 ，倘第一項請 

求 獲 得 違 憲 且 不 予 適 用 之 解 釋 ，則 第 二 項 請 求 即 失 所 附 麗 ， 

無 庸 再 為 解 釋 ，併 此 敘 明 。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數

附 件 一 、臺灣桃園方法院 1 0 0 年度交聲字第2 4 3 號 、5 6 5 號等兩



件裁定網路列印本（關於一事不兩罰部分）。

附件二、陳文贵著，「違反行政義務行為之處罰競合關係研究」

，1 0 1年1 月 ，博士論文節本（含論文封面、提要、目 
錄及内文第2 6 9至第287頁）。

此 致

司法院大法官

中 華 民 國 102 年 8 月 9 日

行政訴訟庭法官周玉 f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解釋憲法聲請書

聲 請 人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 

承 審 法 官 周 玉 羣  

【案 件 當 事 人 ：

1.102年度交字第 20號 

原 告 梁 鄭 有  、

被 告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（代表 人 張 朝 陽 ） 

2 . 102年 度 交字第 55號 

原 告 江 瑞 枝

被 告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（代表人張朝陽） 

代 理 人 李 志 豪 （桃 園 監 理 站 ）】 -

上 聲 請 人 因 審 理 1 0 2 年度交字第 20號 、1 0 2 年度交字第 55號等兩 

件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之 交 通 裁 決 案 件 ，對於應適用之法 

律 ，依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 為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，茲提出客觀上形成 

確 信 法 律 為 違 憲 之 具 體 理 由 ，聲 請 憲 法 解 釋 如 下 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一 、請 求 解 釋 ：

行 政 罰法第 26條 第 1 項前段及第 2 、3 、4 項 分 別 規 定 ： 「 

一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依刑 

事 法 律 處 罰 之 。」 （第 1 項 前 段 ） 、 「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 

處 分 、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或 為 無 罪 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付審理 

、不 付 保 護 處 分 、免 刑 、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得依違反行政 

法 上 之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之 。」 （第2 項 ） 、 「第一項行為經緩 

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宣 告 確 定 且 經 命 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 

地 方 自 治 團 體 、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 

他 符 合 公 益 目 的 之 機 構 或 團 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 

勞 務 者 ，其 所 支 付 之 金 額 或 提 供 之 勞 務 ，應於依前項規定裁 

處 之 罰 鍰 内 扣 抵 之 。」 （第3 項 ） 、 「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 

金 額 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  

算 。」 （第4 項 ） 。其 中 ，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 

於 缓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時 ，無論其係支付一定



金 額 之 金 錢 ，或 提 供 一 定 時 數 之 義 務 勞 務 ，均導致同一行為 

於 實 質 上 先 後 遭 受 刑 事 及 行 政 法 律 之 雙 重 處 罰 ，有違法治國 

家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之 原 則 ，此不因同條第 3 項 、第4 項規定其 

公 益 性 負 擔 得 以 折 抵 行 政 罰 罰 鍰 而 有 異 。況該折抵而裁處差 

額 之 規 定 ，亦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之 

規 定 ，該 規 定 明 定 在 行 為 人 已 受 刑 事 判 決 罰 金 刑 確 定 後 ，尚 

得 裁 決 繳 納 罰 金 額 不 足 最 低 罰 鍰 基 準 規 定 之 差 額 。是行政罰 

法第26條第 2 項 、第3 項 、第4 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第35條第 8 項 等 規 定 ，於 前 揭 所 指 範 圍 内 ，應自解釋公布之 

曰 起 ，失 其 效 力 。

二 、請 求 解 釋 ：

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本法中華民國 1 0 0 年 11月8 

曰修正之第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於修正施行前違反行 

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，經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， 

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亦 適 用 之 ；曾 經 裁 處 ，因 

訴 願 、行 政 訴 訟 或 其 他 救 濟 程 序 經 撤 銷 ，而於修正施行後為 

裁 處 者 ，亦 同 。」 ，此 規 定 將 修 正 後 之 法 律 規 定 ，適用於修 

正 施 行 前 之 行 為 ，具 有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之 性 質 ，惟其既未設過 

渡 條 款 以 緩 和 其 變 動 ，亦未佐以適當施行日期之指定以供人 

民 或 行 政 機 關 預 先 準 備 應 變 ，倘 經 比 較 修 正 前 後 規 定 ，修正 

後 規 定 確 實 不 利 於 人 民 ，則其溯及既往即已侵害人民應受保 

障 之 既 得 權 益 或 合 理 信 賴 預 期 ，應 自 解 釋 公 布 之 日 起 ，不再 

適 用 ，並 回 歸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。

上 開 修 正 前 後 規 定 之 比 較 ，應由行政機關或法院於具體個案 

中 ，予 以 妥 適 決 定 ，倘遇修正前法律無明文規定處理方式時 

，法 院 過 去 於 司 法 救 濟 程 序 中 基 於 法 續 造 權 限 或 作 用 ，所形 

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即 應 予 尊 重 ，並以之與修正後 

之 規 定 為 比 較 ，使人民在既有法律秩序下之既得權益或合理 

信 賴 預 期 ，獲 得 確 保 ，始 符 合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本 旨 ，特 

此 敘 明 。

貳 、疑 義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

一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 

㈠原因案件案號

本 件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之 原 因 案 件 ，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 0 2 年 

度交字第 20號 、1 0 2 年度交字第 55號等二件交通裁決事件之 

行 政 訴 訟 案 件 。

㈡原因案件之性質與經過

1, 桃 院 1 0 2 年度交字第 20號 ：

桃 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龍 潭 分 局 石 門 派 出 所 警 員 陳 宗 賢 ，查獲原 

告梁鄭有於民國 99年9 月6 日23時 1 分許駕駛〇〇〇-〇〇〇號重 

機 車 ，在 桃 園 縣 龍 潭 鄉 文 化 路 1136號 前 有 「酒 後 駕 車 （酒測 

值 0.56mg/L ) 」之 違 規 情 事 ，以桃警局交字第 DB0 8 9 1 0 9 0號 

通 知 單 當 場 舉 發 ；而 原 告 上 開 酒 後 駕 車 行 為 ，經桃園地檢署 

檢察官於 99年 10月 1 8日以99年度偵字第2 5 3 3 2 號為緩起訴處 

分 ，論 知 緩 起 訴 期 間 為 1 年 ，並命其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6 

個 月 内 向 國 庫 支 付 新 台 幣 （下 同 ）2 萬 元 （嗣 已 確 定 ，緩起 

訴期間為 99年 11月 1 1日起至 1 0 0 年 11月 1 0日） ，原告嗣於 99 

年 12月2 1日繳納2 萬 元 完 畢 。其 後 ，被告認原告前開違規事 

實 明 確 ，於 1 0 1 年 12月2 0 日開立壢監裁字第裁53-DB0891090 

號 裁 決 書 ，裁處原告罰鍰 25,000元 （原為 45,000元 ，嗣於原 

告 起 訴 後 ，被告始扣除緩起訴處分金 2 萬 元 ） ，吊 扣 （普通 

重 型 機 車 ）駕照 12個 月 ，並 應 參 加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講 習 。原告 

對 於 上 開 處 分 不 服 ，於 1 0 2 年 1 月 1 4日向桃園地院行政訴訟 

庭 提 起 本 件 行 政 訴 訟 ，主 張 略 以 ：前 開 處 分 關 於 罰 鍰 部 分 （ 

對 於 吊 扣 駕 照 及 道 安 講 習 部 分 ，並 無 不 服 ） ，違反一行為不 

二 罰 等 原 則 等 語 ，並 聲 明 ：上 開 1 0 1 年 12月2 0日裁決書處分 

關 於 罰 鍰 部 分 撤 銷 ，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

2. 桃 院 1 0 2 年度交字第 55號 ：

原告江瑞枝於 99年 11月2 4 日23時39分 許 ，駕 駛 〇〇〇〇-〇〇號自 

用 小 客 車 ，行經桃園 縣 大 園 鄉 國 際 路 1 段 與 大 觀 路 口 ，為桃 

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大 園 分 局 員 警 攔 查 舉 發 「酒 後 駕 車 ，檢測酒 

精濃度達 0.64mg/L」 ，以原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



35條 第 1 項 第 1 款 規 定 ，開立桃警局交字第 DB2 3 5 5 7 8 0號舉 

發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通 知 單 ，記載應到案日期為 99年 12 

月2 4 日 前 。而 原 告 上 開 酒 後 駕 車 行 為 ，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

於 1 0 0 年 1 月2 3 日以99年度偵字第 3 2 3 6 2 號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， 

諭 知 緩 起 訴 期 間 為 1 年 ，並命其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3 個月 

内向國庫支付新台幣 3 萬 元 ，並參加桃園地檢署舉辦之酒駕 

認 知 輔 導 教 育 課 程 一 場 （嗣 已 確 定 ，緩起訴期間為 1 0 0 年3 

月 1 4日起至 1 0 1 年3 月 1 3日） ，原 告 嗣 於 1 0 0 年4 月2 0日繳 

納 3 萬 元 完 畢 。其 後 ，被 告 認 原 告 前 開 違 規 事 實 明 確 ，於 10 

2 年2 月2 5 日開立桃監裁字第裁52-DB2355780號 裁 決 書 ，以 

原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 第 1 項 第 1 款 、道路 

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41條 等 規 定 ，裁處 

原 告 罰 鍰 新 台 幣 （下 同 ）19,500元 （原為 49,500元 ，嗣於原 

告 起 訴 後 ，被告始扣除緩起訴處分金 3 萬 元 ） ，吊扣駕駛執 

照 12個 月 ，並 應 參 加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講 習 ，由原告當場簽收送 

達 。原 告 對 上 開 處 分 不 服 ，遂 即 於 1 0 2 年2 月2 5 日向桃園地 

院 行 政 訴 訟 庭 提 起 本 件 行 政 訴 訟 ，主 張 略 以 ：上開裁決書處 

分 關 於 罰 鍰 及 吊 扣 駕 照 的 部 分 （關於原告江瑞枝爭執吊扣駕 

照 之 部 分 ，非 在 本 件 聲 請 釋 憲 之 範 圍 ，本院將另行依法處理 

) ，違 反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、一 行 為 不 二 罰 等 原 則 等 語 ，並聲 

明 ：上 開 1 0 2 年 2 月2 5 日裁決書處分關於罰鍰及吊扣駕照 12 

個 月 之 部 分 撤 銷 ，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

3.小 結 ：

前開案件均係行為人在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於 1 0 0 年 11月 

8 曰 修 正 前 ，酒 後 駕 車 （原告梁鄭有係於 99年9 月6 日酒駕 

，原告江瑞枝係於 99年 11月2 4 日酒駕） ，以一行為觸犯刑法 

第 1 8 5 之 3 之 不 能 安 全 駕 駛 罪 ，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

例第 35條 第 1 項 酒 後 駕 駛 酒 測 值 超 標 違 規 ，經檢察官為緩起 

訴 處 分 附 以 義 務 勞 務 之 公 益 性 負 擔 後 ，復遭被告新竹區監理 

所 再 行 裁 罰 ，而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請 求 司 法 救 濟 。原於行政 

罰 法 1 0 0 年 11月8 日 修 正 前 ，此 類 交 通 聲 明 異 議 事 件 （按 ：



在 1 0 1 年7 月 各 地 院 成 立 行 政 訴 訟 庭 之 前 ，受處分人對此類 

事件不服之救濟程序係 向 刑 事 庭 聲 明 異 議） ，於臺灣桃園地 

方 法 院 轄 内 ，均 以 違 反 「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原 則 ，獲得撤銷罰 

鍰 處 分 之 救 濟 ，且 已 形 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法 律 秩 序 ，而對行為人 

有 正 當 合 理 信 賴 基 礎 。未 料 ，行 政 罰 法 於 1 0 0 年 11月8 日修 

正 ，將 此 類 案 件 排 除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保 護 ，並使其溯及 

既 往 適 用 於 修 法 前 行 為 ，且 全 無 過 渡 條 款 之 設 計 ，因而產生 

違 反 「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 、 「信 賴 保 護 」原 則 之 違 憲 疑 義 。

二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大法官釋字第 503 、6 0 4 號 解 釋 （一行為 不 二 罰 原 則） 、釋 

字第525 、5 8 9 號 （信 賴 保 護 原 則 ） 、釋字第 3 7 1 號 解 釋 （ 

法 官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依 據 ） 、憲法第7 條 （平等 原 則） 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

㈠關於第一項請求解釋 

曱 、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. 行政罰法第 26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

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依 刑 事 法 律 處 罰 之 。但其行 

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  

收 者 ，亦 得 裁 處 之 」 ，此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宣示規定 

，並 肯 認 刑 罰 與 行 政 罰 具 有 相 同 處 罰 性 質 者 ，應有一行為 

不 二 罰 原 則 之 適 用 。

2 .  同條第2 項 規 定 ： 「前 項 行 為 如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、緩起訴處 

分 確 定 或 為 無 罪 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 付 審 理 、不付保護處 

分 、免 刑 、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 

定 裁 處 之 。」 ，此規定則對於前項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設定 

排 除 適 用 之 對 象 ，其 中 涉 及 本 件 釋 憲 聲 請 爭 點 之 「緩起訴 

處 分 確 定 」及 「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」遭 排 除 適 用 ，係 1 0 0 年 

1 1 月8 日 修 法 時 所 增 訂 ，其 立 法 理 由 分 別 為 ：⑴緩起訴處 

分 之 性 質 ，實 屬 附 條 件 之 便 宜 不 起 訴 處 分 ，檢察官為緩起



訴 處 分 時 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之 2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對被 

告 所 為 之 措 施 及 課 予 之 負 擔 ，係 一 種 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，並 

非 刑 罰 。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義務規 

定 ，經 檢 察 官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行政機關自得依違反 

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，此為現行條文第 2 項之當然解釋 

。惟 因 實 務 上 有 不 同 見 解 ，爰於第2 項 增 訂 「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」之 文 字 ，以 杜 爭 議 ；⑵第一項行為如經緩刑之裁判 

確 定 ，因 法 院 為 緩 刑 宣 告 所 斟 酌 者 ，係 情 節 輕 微 、自 首 、 

難 以 苛 責 、行為人年紀尚輕而給予自新機會或維護親屬間 

家 庭 和 諧 關 係 等 因 素 ，無庸斟酌行為人所違反行政法上義 

務 規 定 之 立 法 目 的 。故 為 兼 顧 該 等 法 律 立 法 目 的 之 達 成 ， 

並 考 量 經 緩 刑 裁 判 確 定 者 ，未 依 刑 事 法 律 予 以 處 罰 ，與緩 

起 訴 處 分 確 定 者 同 ，為 求 衡 平 ，爰 於 第 二 項 增 訂 「緩 刑 」 

之 文 字 ，俾 資 完 備 。

3 .  又同條第3 項至第 5 項 分 別 規 定 ： 「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 

處 分 或 緩 刑 宣 告 確 定 且 經 命 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地 

方 自 治 團 體 、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杜區或其 

他 符 合 公 益 目 的 之 機 構 或 團 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 

務 勞 務 者 ，其 所 支 付 之 金 額 或 提 供 之 勞 務 ，應於依前項規 

定 裁 處 之 罰 鍰 内 扣 抵 之 。」 、 「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金額 

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算 

。」 、 「依 第 二 項 規 定 所 為 之 裁 處 ，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

由主 管 機 關 依 受 處 罰 者 之 申 請 或 依 職 權 撤 銷 之 ，已收繳之 

罰 鍰 ，無 息 退 還 ：一：因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而 為 之 裁 處 ，其緩 

起 訴 處 分 經 撤 銷 ，並 經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，且未受免刑或緩刑 

之 宣 告 。二;因緩刑裁判確定而為之裁處，其緩刑宣告經撤 

銷 確 定 。」 。由 此 顯 見 ，同條第2 項所規定不受一行為不 

二 罰 原 則 保 護 適 用 之 「緩 起 訴 處 分 」 、 「緩 刑 」 ，係有意 

包括實務上常見之附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及緩刑，否 

則同條第3 項至第 5 項 將 無 毫 無 適 用 餘 地 。

4 . 而上開行政罰法第 3 項雖規定已支付之公益金或提供之勞



務 得 於 裁 處 罰 鍰 内 扣 抵 ，即僅就該差額部分裁處繳納即可 

，而該部分規定即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5條第 

8 項 。是 查 ，立法者顯然亦發覺在某些違規及違法的刑事 

個 案 中 ，出 現 有 罰 金 刑 輕 於 法 定 最 低 罰 鍰 之 情 形 ，惟此本 

應 藉 由 修 正 刑 法 第 1 8 5 條之 3 法 定 罰 金 刑 ，設 定 下 限 ，將 

之修正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 第 1 項 第 1 款最高 

罰 鍰 基 準 相 同 金 額 以 上 ，一 定 數 額 以 下 罰 金 之 刑 ，以為連 

結 ，而不致產生現行新臺幣 2 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，而與行政罰 

鍰 數 額 重 疊 ，甚 至 較 輕 之 情 。惟 立 法 者 卻 指 示 「一條相對 

較 為 繁 瑣 之 途 徑 」 ，即於94年 12月2 8 日 修 正 經 總 統 公 布 ， 

行政院發布定自 95年7 月 1 日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

例 第 35條 ，增訂該條第 8 項 規 定 「前 項 汽 車 駕 駛 人 （指汽 

車 駕 駛 人 駕 駛 汽 車 經 測 試 檢 定 酒 精 濃 度 超 過 規 定 標 準 ；或 

因 而 吊 扣 駕 駛 執 照 ，於吊扣期間再有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 

酒 精 濃 度 超 過 規 定 ；或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 

規 定 ，又 筆 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） ，同時違反刑事法律者 

，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本條例第 92條第 3 項 （註 ：此 

部 分 文 字 於 1 0 0 年 1 月 1 9日修正為第92條第 4 項 ）所訂最 

低 罰 鍰 基 準 規 定 者 ，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 

部 分 」 。如 此 結 果 ，造 成 行 政 裁 罰 與 否 及 數 額 若 干 ，竟須 

待 刑 事 法 處 罰 體 系 之 裁 判 確 定 結 果 而 定 ，對於人民造成的 

行 政 處 分 不 確 定 性 ，及 行 政 機 關 （監 理 機 關 ）為與司法機 

關 連 繫 ，勢 必 增 生 的 程 序 上 勞 費 及 支 出 ，難 以 估 計 。並且 

該 法 律 之 規 定 ，更 有 違 反 憲 法 法 治 國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原 

則 之 虞 ，並 且 侵 越 刑 事 法 院 刑 罰 之 裁 量 權 （一律補足差額 

，使 齊 頭 平 等 ，有 違 實 質 平 等 原 則） ，實 有 違 憲 。更因此 

使立法者在修改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將 緩 刑 、緩起訴排 

除 於 刑 事 處 罰 外 時 ，得以藉口已於第 3 項 、第4 項規定與 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規定相同得繳補差額 

部 分 ，來 迴 避 一 事 不 兩 罰 之 憲 法 概 念 。

5.據 上 所 述 ，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、第3 項 、第4 項及道


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 規 定 ，均明顯違反憲法 

律 規 定 ，文 義 内 容 清 楚 明 白 ，經 由 立 法 理 由 之 說 明 ’並搭 

配行政罰法第 3 項至第 5 項 之 規 定 ，可明確知悉立法者已 

展 現 強 烈 意 志 ，將附有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 

告 ，排 除 於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之 適 用 範 圍 。是此項有違憲疑義 

之 法 律 規 定 ，已不存在任何使附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 

或 緩 刑 仍 有 適 用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合 憲 解 釋 空 間 ，否則 

形 同 法 官 未 經 釋 憲 ，即 行 拒 絕 有 效 法 律 之 適 用 。

乙 、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 . 本 項 解 釋 請 求 所 據 以 審 查 之 憲 法 規 範 為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 

原 則 ，此原則業經釋字第 5 0 3 號 解 釋 之 解 釋 文 闡 釋 ： 「除 

處 罰 之 性 質 與 種 類 不 同 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

，以 達 行 政 目 的 所 必 要 者 外 ，不 得 重 複 處 罰 ，乃現代民主 

法 治 國 家 之 基 本 原 則 。」 。釋字第 6 0 4 號解釋更直接援引 

「法 治 國家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」作 為 違 憲 審 查 基 準 ，是 

「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原 則 已 然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至 為 明 確 。

2. 據上開釋字第 5 0 3 號 解 釋 所 闡 釋 ，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原則 

之 適 用 範 圍 ，應以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是否不同為核心判 

斷 標 準 。倘 同 一 行 為 之 兩 次 以 上 處 罰 ，其處罰之性質與種 

類 相 同 ，則 其 處 罰 之 名 義 縱 有 不 同 ，亦不能藉此排除一行 

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適 用 。又 處 罰 性 質 與 種 類 是 否 相 同 ，應就 

其 處 罰 之 本 質 ，從 實 質 上 加 以 判 斷 ，非謂罰鍰必然不同於 

人 身 自 由 拘 束 或 強 制 性 勞 務 提 供 ，否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

，將 因 此 機 械 性 解 釋 而 淪 為 具 文 。

3 .  又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兼具 實 體 與 程 序 雙 重 面 向 。在實體面 

向 ，其 意 義 即 如 上 所 述 ，同 一 行 為 ，不受性質及種類相同 

之 重 複 處 罰 ，且 不 應 拘 泥 於 處 罰 之 名 義 ，究係刑事處罰或 

其 他 行 政 處 罰 。在 程 序 面 向 ，則 寓 有 「禁止雙重危險」之 

意 ，避 免 同 一 行 為 事 實 ，為給予性質及種類相同之雙重處 

罰 ，而開啟二 次 以 上 可 能 造 成 處 罰 結 果 之 程 序 。由於可能 

造 成 處 罰 結 果 之 程 序 進 行 中 ，對 行 為 人 而 言 ，均帶來身心



煎 熬 ，同 一 行 為 既 然 在 實 體 上 不 應 給 予 重 複 處 罰 ，在程序 

上 即 不 應 給 予 雙 重 危 險 。而 在 我 國 憲 法 上 之 依 據 ，則可求 

諸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（釋字第 3 8 4 號 解 釋 ）及憲法第 23條之比 

例 原 則 。申 言 之 ，既 然 實 體 上 不 能 給 予 重 複 處 罰 ，程序上 

之 雙 重 危 險 即 顯 無 必 要 ，而 欠 缺 正 當 性 。從 而 ，同一行為 

在 法 律 上 分 別 有 性 質 、種 類 相 同 之 二 次 處 罰 規 定 ，縱然可 

因 相 互 折 抵 ，而 可 能 規 避 上 開 實 體 面 向 要 求 ，但其二次處 

罰 程 序 之 進 行 ，仍 違 反 程 序 面 向 之 雙 重 危 險 禁 止 要 求 ，自 

應 不 得 為 之 。

丙 、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.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宣 告 ，其所可能附加 

之 負 擔 包 括 ：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地方自治團體支 

付 一 定 之 金 額 ，或 向 指 定 之 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政法 

人 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4 0小時以 

上 2 4 0 小 時 以 下 之 義 務 勞 務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條之 2 第

4 、5 款 及 刑 法 第 74條第 2 項第4 、5 款 參 照 ） 。

2 .  上 開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種 類 内 容 ，與刑罰上剝奪財產之罰金刑

，剝 奪 自 由 之 拘 役 、徒 刑 ，雖 有 名 義 上 之 不 同 ，但其剝奪 

財 產 或 自 由 之 痛 苦 内 涵 ，卻 無 二 致 。尤其刑法就短期拘役 

、徒 刑 之 執 行 ，另 設 改 服 社 會 勞 動 之 易 刑 機 制 （刑法第41 

條 2 項 ） ，更 使 經 易 刑 為 社 會 勞 動 之 拘 役 、徒刑與履行公 

益 性 負 擔 之 提 供 義 務 勞 務 ，具 有 完 全 相 同 執 行 内 涵 。是附 

隨 於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之 公 益 性 負 擔 履 行 ，雖無處罰之名 

，但 在 本 質 上 應 以 處 罰 視 之 ，且 其 處 罰 之 種 類 ，與刑罰並 

無 不 同 。

3 .  又 上 開 公 益 性 負 擔 ，均以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撤銷作為擔 

保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條 之 3 第 1 項第 3 款 、刑法第 75條 

之 1 第第 1 項第 4 款 參 照 ） ，行 為 人 倘 未 加 履 行 ，即必須 

面 臨 緩 起 訴 處 分 撤 銷 後 之 起 訴 判 刑 ，或緩刑撤銷後之刑罰 

執 行 ，是 其 實 質 上 具 有 相 當 強 制 性 ，行為人欠缺決定履行 

與 否 之 真 正 自 由 。另 一 方 面 ，倘 行 為 人 履 行 各 該 負 擔 ，於



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期 滿 後 ，即有與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同一 

效 力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6 0 條 參 照 ） ，或發生刑之宣告失其 

效 力 （刑 法 第 76條 ） ，是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履 行 ，具有刑事處 

罰 之 替 代 作 用 ，實 質 上 與 刑 罰 性 質 相 同 。

4. 承 上 ，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種 類 與 性 質 ，不僅在實質上與刑罰均 

相 同 ，且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3 項至第 5 項更規定其得以折 

抵 行 政 罰 罰 鍰 ，此 一 折 抵 關 係 ，等同直接從法律上承認兩 

者 （即公益性負擔與行政罰罰鍰）具有相同之性質與種類

，否 則 如 何 得 以 折 抵 ？既 然 如 此 ，揆諸上開所述一行為不 

二 罰 原 則 之 實 體 及 程 序 内 涵 ，同 一 酒 後 駕 車 行 為 ’重複施 

加 公 益 性 負 擔 及 行 政 罰 ，即 有 違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不因 

兩 者 得 以 折 抵 而 豁 免 該 原 則 之 適 用 。蓋 折 抵 不 足 時 （本件 

釋 憲 聲 請 之原因案件均屬此情形） ，仍需就差額處以罰鍰 

，而 於 實 體 上 重 複 處 罰 ，並 於 程 序 上 開 啟 二 次 處 罰 程 序 ， 

而 構 成 雙 重 危 險 ，其 違 反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甚 為 明 確 ， 

聲 請 人 因 而 形 成 違 憲 之 確 信 。

5. 陳文貴法官於其 1 0 1 年 1 月 甫 完 成 之 博 士 論 文 「違反行政 

義務行為之處罰競合關係研究」 （該論文指導教授為陳春 

生 大 法 官 ，論 文 考 試 召 集 人 為 李 震 山 大 法 官 ，論文節本見 

附 件 二 ）中 就 此 爭 議 ，亦 持 違 憲 觀 點 。對於緩起訴處分部 

分 ，該 論 文 有 下 列 深 刻 之 論 述 ： 「檢察官既居於政府之代 

理 人 或 法 治 國 之 代 理 人 地 位 ，行 使 廣 義 的 國 家 司 法 權 ，此 

項 司 法 權 復 屬 刑 事 司 法 之 一 環 ，其所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 

分 之 前 提 要 件 是 認 定 被 告 有 罪 之 犯 罪 成 立 ，始得因其他因 

素 之 考 量 予 以 緩 起 訴 處 分 ，目的亦係在行使國家之刑事司 

法 權 ，被 告 既 已 因 此 承 擔 因 犯 罪 而 應 付 出 之 代 價 ，即係已 

受 到 等 同 於 刑 罰 之 法 律 效 果 制 裁 。從而上開條文立法理由 

中 謂 ，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支付一定之金額與義務勞務部 

分 ，係 一 種 『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』並 非 『刑 罰 』云 云 ，很顯 

然 是 一 種 完 全 形 式 主 義 的 僵 化 思 考 模 式 ，應認為與一行為 

不 二 罰 之 憲 法 原 則 有 違 。」 （該論文第 2 7 1 頁 ）對於緩刑



部 分 ，該 論 文 亦 以 緩 刑 乃 在 救 濟 自 由 刑 之 流 弊 而 設 ，為宣 

告 刑 之 一 種 特 別 執 行 方 式 ，其 本 質 仍 為 刑 罰 ，而認為不得 

以 行 政 罰 重 複 裁 罰 （該論文第 2 7 9 頁 ） 。以 上 論 文 内 容 ， 

更 加 深 化 了 聲 請 人 原 來 違 憲 之 確 信 ，足認本件各該原因案

件 ，確 有 停 止 訴 訟 ，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必 要 ，以維憲法秩序

0

㈡關於第二項請求解釋 

曱 、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. 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本法中華民國 1 0 0 年 11月 

8 曰修正之第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於修正施行前違 

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，經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，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亦 適 用 之 ；曾經 

裁 處 ，因 訴 願 、行 政 訴 訟 或 其 他 救 濟 程 序 經 撤 銷 ，而於修 

正 施 行 後 為 裁 處 者 ，亦 同 。」其 立 法 理 由 謂 ： 「修正條文 

第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對 於 修 正 施 行 前 ，一行為同 

時觸犯刑、事 法 律 及 違 反 刑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經檢察官為緩起 

訴 處 分 確 定 ，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或雖曾經 

裁 處 ，原 裁 處 於 訴 願 、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中被撤銷 

，於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為 裁 處 者 ，宜 一 律 適 用 ，爰增訂第3

項 。」

2. 觀 諸 上 開 立 法 理 由 ，實難明瞭立法者為何要將修正後之規 

定 ，逕 行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尚 未 裁 處 之 行 為 ，但可知立法者有 

明 白 強 烈 之 意 志 ，要將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溯及適用於修正 

前 尚 未 經 裁 處 之 行 為 ，且認為並不需要任何過渡條款或指 

定施行’日 期 以 供 準 備 應 變 ，故 立 法 理 由 中 僅 以 「宜一律適 

用 」五 字 簡 單 交 代 其 理 由 ，然 究 竟 何 以 修 正 前 後 均 「宜 」 

一 律 適 用 ，未 見 有 詳 細 闡 述 。

3 .  系爭條項所指定適用之行政罰法修正條文第 26條第 3 項至 

第5 項 規 定 ，如 前 所 述 ，即係緩起訴處分或緩刑所附公益 

性 負 擔 得 以 折 抵 行 政 罰 罰 鍰 之 規 定 。故指定適用修正條文 

第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實同時有指定適用修正後之



第26條第 2 項 所 規 定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不受一行為不二罰 

原 則 保 護 」 （詳 如 第 一 項 請 求 解 釋 中 「對於系爭違憲法律 

之 闡 釋 」項 下 所 述 ）之 意 ，否則倘緩起訴處分確定即受一 

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保 護 ，根 本 無 從 再 行 裁 處 行 政 罰 鍰 ，又何 

從 以 緩 起 訴 處 分 所 附 公 益 性 負 擔 折 抵 行 政 罰 鍰 ？是依系爭 

條 項 規 定 適 用 之 結 果 ，對 於 修 正 前 之 行 為 ，經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，但 尚 未 經 裁 處 者 ，均須依修正後之第 26條第 2 項再 

行 裁 處 ，如 該 緩 起 訴 處 分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，再依修正後之 

第26條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折 抵 。其指定適用修正後規定 

之 文 義 清 楚 明 確 ，立 法 理 由 復 有 明 確 說 明 ，並不存在其他 

合 憲 性 解 釋 空 間 。

乙 、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 . 本 項 解 釋 請 求 所 據 以 審 查 之 憲 法 規 範 為 「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」 

。此原則迭經釋字第 5 2 5 、574 ' 5 7 7 、5 8 9 、6 0 5 解釋 

多 次 援 用 並 闡 釋 ，其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已 無 庸 置 疑 。

2. 釋字第 5 7 4 號 解 釋 之 解 釋 理 由 書 明 文 指 出 ： 「法治國原則 

為 憲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，首 重 人 民 權 利 之 維 護 、法秩序之安定 

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遵 守 。因 此 ，法 律 一 旦 發 生 變 動 ，除法 

律 有 溯 及 適 用 之 特 別 規 定 者 外 ，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 

曰 起 ，向 將 來 發 生 效 力 。惟 人 類 生 活 有 其 連 續 性 ，因此新 

法 雖 無 溯 及 效 力 ，而係適用於新法生效後始完全實現之構 

成 要 件 事 實 ，然 對 人 民 依 舊 法 所 建 立 之 生 活 秩 序 ，仍難免 

發 生 影 響 。此 時 立 法 者 於 不 違 反 法 律 平 等 適 用 之 原 則 下 ， 

固 有 其 自 由 形 成 空 間 。惟如人民依該修正前法律已取得之 

權 益 及 因 此 所 生 之 合 理 信 賴 ，因該法律修正而向將來受不 

利 影 響 者 ，立 法 者 即 應 制 定 過 渡 條 款 ，以適度排除新法於 

生 效 後 之 適 用 ，或 採 取 其 他 合 理 之 補 救 措 施 ，俾符法治國 

之 法 安 定 性 原 則 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。」 ，由此大法官解釋所 

闡 釋 之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可 知 ，法律修正原則上並不溯及既往 

，但 仍 應 考 量 平 等 原 則 及 法 定 安 性 原 則 ，對於新修正法律

設 定 過 渡 條 款 或 其 他 合 理 補 救 措 施 ，以保護既得權益與合



理 信 賴 。未 溯 及 既 往 尚 且 如 此 ，則 將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，自應 

有 更 高 之 信 賴 保 護 要 求 ，與 更 強 之 實 質 正 當 基 礎 ，以確保 

通 過 合 憲 性 之 檢 驗 ，否 則 即 不 能 藉 口 立 法 形 成 自 由 ，任意 

將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。

3. 法 律 修 正 之 溯 及 既 往 ，究 竟 有 無 侵 害 受 規 範 人 民 之 權 益 ， 

應由法律修正前後之整體法律秩序有無變動加以客觀判斷

，並 非 單 純 比 較 法 律 修 正 之 文 義 或 由 立 法 者 主 觀 判 斷 。換 

言 之 ，法 律 修 正 前 後 之 整 體 法 律 秩 序 已 經 改 變 ，受規範人 

民 之 權 益 在 修 正 前 後 已 有 不 同 ，縱使立法者主觀上自認其 

修 正 僅 在 解 釋 修 正 前 規 定 （立 法 解 釋 ） ，並未改變法律秩 

序 ，亦無從豁免其已侵害受規範人民之既有權益或合理信 

賴 。

4 .  又 所 謂 受 規 範 人 民 之 既 有 權 益 或 合 理 信 賴 ，在處罰人民法 

律 之 適 用 範 圍 修 正 擴 大 時 ，包 括 從 不 處 罰 變 成 處 罰 ，或從 

單 一 處 罰 變 為 雙 重 處 罰 ，人民原先不受處罰或僅受單一處 

罰 之 法 律 狀 態 ，本 身 就 是 一 種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，亦應視為 

不 受 處 罰 或 僅 受 單 一 處 罰 之 既 得 權 益 ，無待強求人民另有 

信 賴 之 表 現 。此 即 刑 事 法 律 上 「罪 刑 法 定 主 義 」 、行政罰 

上 「處 罰 法 定 主 義 」之 所 由 ，故兩者均不要求人民對於法 

律 制 定 或 修 正 前 之 不 處 罰 有 何 具 體 明 確 之 信 賴 表 現 。此因 

罪 刑 法 定 主 義 與 處 罰 法 定 主 義 ，均涉及人民對於日常生活 

行 為 之 理 性 預 期 與 判 斷 ，倘國家法律修正可以任意溯及既 

往 處 罰 ，則 人 民 將 何 所 適 從 ？人民又將如何合理安排其生 

活 ？是 處 罰 法 律 修 正 擴 張 之 溯 及 既 往 ，除非是用以追訴重 

大 侵 犯 人 權 、屠 殺 種 族 之 犯 罪 ，否 則 應 加 以 嚴 格 禁 止 ，以 

維 護 法 治 國 家 之 最 根 本 基 礎 ，此應為信賴保護原則在憲政 

上 之 最 重 要 意 涵 。

丙 、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.如 前 所 述 ，系 爭 條 項 （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）使 「緩起 

訴 處 分 確 定 不 受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保護」之 規 定 （同法第 

26條第 2 項 ） ，強 制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未 經 裁 處 之 行 為 （否則



無從適用同條第 3 至5 項 ） ，規 定 雖 然 明 確 ，但其理由只 

有 「宜 一 律 適 用 」 ，顯 然 欠 缺 實 質 正 當 之 溯 及 既 往 基 礎 ， 

無 法 通 過 信 賴 保 護 之 憲 法 原 則 檢 驗 。

2 .  由於修正前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並 無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 

」之 文 字 ，究 竟 同 一 行 為 在 經 檢 察 官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 

得 否 再 行 政 裁 罰 ，容 有 解 釋 空 間 。此在權力分立之國家權 

力 作 用 分 工 下 ，本委由法院以其法續造功能加以闡釋確定 

。而 依 聲 請 人 職 務 上 所 已 知 ，在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 

法院歷來對於酒後駕車之行為經檢察官為附有義務勞務之  

緩 起 訴 處 分 後 ，均 不 許 再 為 行 政 裁 罰 ，所有再行裁罰案件

，經 合 法 聲 明 異 議 後 ，均 經 撤 銷 （理由為違反一行為不二 

罰 ） ，裁 罰 機 關 不 服 抗 告 至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亦 遭 抗 告 駁 回 ， 

此 已 形 成 相 當 普 遍 而 值 得 信 賴 保 護 之 法 律 既 有 秩 序 。系爭 

條 項 將 修 正 後 規 定 溯 及 既 往 ，使原先不受法院支持而不能 

存 在 之 重 複 裁 罰 （同一行為先後為強制公益性負擔及行政 

罰 鍰 ） ，溯 及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之 行 為 ，致人民對於法院長久 

以 來 因 一 致 性 裁 判 所 形 成 之 合 理 正 當 信 賴 ，因此遭到侵害 

，至 為 灼 然 。

3. 修 法 前 在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已形成一行為不二罰原 

則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（有附件三之 3 份 判 決 為 例 ） ，如此反 

覆 普 遍 之 法 院 裁 判 所 形 成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如果不能成為 

人 民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，則為司法機關之法院爾後對人民焉 

有 公 信 力 可 言 ？對於司法者已經形成相當普遍之法律秩序 

，立法 者 倘 可 無 正 當 理 由 地 溯 及 既 往 為 不 利 人 民 之 變 更 ， 

則 憲 法 上 之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，如 何 維 繫 ？又 五 權 分 治 ，如何 

彼 此 相 維 （釋 字 第 1 7 5 號 解 釋 參 照 ） ？

4. 推 敲 本 件 立 法 者 之 所 以 貿 然 立 法 為 溯 及 既 往 之 適 用 ，係因 

主 觀 上 根 本 自 認 並 未 溯 及 既 往 。此觀行政罰法第26條第 2 

項 之 修 正 理 由 謂 ： 「緩 起 訴 處 分 之 性 質 ，實屬附條件之便 

宜 不 起 訴 處 分 ，…被 告 所 為 之 措 施 及 課 予 之 負 擔 ，係一種 

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，並 非 刑 罰 。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



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

，行 政 機 關 自 得 依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，此為現行 

條 文 第 二 項 之 『當然解釋』 。」 ，其 所 用 「當然解釋」一 

語 ，可 見 其 端 倪 。此 亦 所 以 系 爭 條 項 之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，並 

未以明文指定包括第 26條第 2 項 在 内 （但解釋上須包括在 

内 ，而 無 其 他 解 釋 空 間 ，已如前所述） ，蓋其認為修正前 

之 行 為 ，經 緩 起 訴 處 分 ，適用第26條 第 2 項 再 行 裁 罰 ，乃 

屬 當 然 解 釋 ，此 次 修 法 加 列 「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」 ，僅是立 

法 使 其 明 確 化 而 已 ，故指定溯及既往適用修正後同條第 3 

項 至 第 5 項 規 定 ，以 便 折 抵 ，乃 有 利 於 人 民 之 規 定 。倘如 

此 之 立 法 前 提 無 誤 ，則充分顯示出立法者完全漠視修法前 

既 有 法 律 秩 序 之 心 態 。無 論 立 法 者 如 何 認 為 係 「當然解釋 

」 ，亦 不 應 對 司 法 者 之 法 續 造 功 能 視 而 不 見 ；對於溯及既 

往 究 竟 有 無 侵 害 人 民 權 益 ，應以包括司法之法續造功能作 

用 在 内 ，所 形 成 之 客 觀 法 秩 序 前 後 加 以 比 較 判 斷 ，而非以 

立 法 者 自 己 之 主 觀 認 知 為 準 。同 樣 對 於 修 法 前 之 行 為 ，在 

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修 法 後 人 民 將 遭 到 行 政 罰 追 懲 ， 

且 無 從 經 由 聲 明 異 議 或 行 政 訴 訟 而 救 濟 ，顯較於修法前不 

利 之 現 實 ，已 詳 如 前 述 ，是 凡 有 此 情 形 者 ，系爭條項均已 

違 反 憲 法 上 之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，至 為 顯 然 ，聲請人因而形成 

違 憲 之 確 信 。

5. 陳 文 貴 法 官 於 前 開 博 士 論 文 中 ，對 於 系 爭 條 項 規 定 指 出 ：

「行政罰法第 4 5條第 3 項規 定 …對於修正施行前之行為而 

未 經 裁 處 者 ，原 依 司 法 實 務 ，行為人有不再受裁處行政罰 

罰 鍰 之 法 信 賴 與 法 律 地 位 ，反 而 被 削 弱 ，依新法可溯及既 

往 的 適 用 ，另 行 裁 處 行 政 罰 ，顯已違反上開處罰法定與事 

後 法 禁 止 原 則 ，構 成 違 憲 甚 明 。行政權與立法者聯手合作 

的 這 種 窮 追 不 捨 ，死 纏 爛 打 的 立 法 態 度 ，著實令人深感遺 

憾 。」 （論 文 第 2 7 6 、2 7 7 頁 ） ，此亦為聲請人被迫必須 

聲 請 釋 憲 之 理 由 。

6 .  由 於 本 項 請 求 解 釋 中 涉 及 「法 院 基 於 法 續 造 權 限 或 作 用 ，



經 由 反 覆 裁 判 ，所形成相當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」 ，而法 

院 裁 判 係 以 管 轄 權 存 在 為 前 提 ，各 法 院 對 於 相 同 案 件 ，是 

否 經 由 一 致 性 裁 判 ，形 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可能 

未 必 相 同 ，故本項請求解釋並未無條件地請求宣告系爭條 

項 違 憲 ，而 係 委 由 各 行 政 機 關 及 法 院 在 具 體 個 案 中 ，基於 

既有法律秩序之形成狀況而決定是否不予適用系爭條項規  

定 。前 開 說 明 ，僅 就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所 轄 為 立 論 ，用以 

明 確 闡 述 系 爭 條 項 適 用 於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之 管 轄 案 件 （ 

舉附件一之 2 份 判 決 為 例 ） ，已 有 違 憲 情 形 發 生 ，並直接 

影 響 聲 請 人 之 案 件 審 理 ，特 此 敘 明 。

二 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㈠緣 近 來 酒 駕 車 禍 肇 事 致 人 死 傷 之 社 會 事 件 頻 傳 ，造成民眾對 

於 酒 駕 行 為 之 不 安 與 憤 怒 ，進而導致立法者對於酒駕行為之 

處 罰 一 再 修 法 予 以 加 重 。姑不論加重罰責對於酒駕行為之遏 

止 是 否 確 實 有 效 ，惟 回 歸 到 法 律 的 層 面 來 看 ， 「一行為不二 

罰 」及 「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」等 原 則 ，均 為 憲 法 所 明 白 揭 橥 ， 

亦 為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歷 來 解 釋 所 引 用 ，並為一般民眾所熟知之 

法 律 常 識 （此 由 聲 請 人 所 承 辦 前 述 交 通 裁 決 案 件 之 當 事 人 ， 

於 起 訴 狀 或 到 庭 陳 述 時 一 再 引 用 上 開 原 則 ，即可明瞭 ） 。如 

今 ，行政罰 法 第 26條第 2 至4 項 、第45條第 3 項及道路交通 

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 等 規 定 ，顯然違反前揭最基本的 

法 律 原 則 ，不 僅 嚴 重 破 壞 法 律 體 系 ，更違反對人民之信賴保 

護 ，使 民 眾 對 法 律 制 度 產 生 不 信 任 ，如 不 予 改 正 ，將嚴重妨 

礙 國 家 的 整 體 發 展 。故聲請人請求司法院大法官儘速做成違 

憲 解 釋 ，以 避 免 違 憲 法 律 繼 續 侵 害 人 民 權 益 。

㈡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立 場 ，已如前述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所 

示 。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見 解 ，則均載明於聲請解釋憲法之 

理 由 。其 中 第 一 項 請 求 解 釋 與 第 二 項 請 求 解 釋 ，各為獨立請 

求 ，為 萆 法 解 釋 聲 請 之 合 併 ，但 依 其 聲 請 目 的 ，倘第一項請 

求 獲 得 違 憲 且 不 予 適 用 之 解 釋 ，則 第 二 項 請 求 即 失 所 附 麗 ， 

無 庸 再 為 解 釋 ，併 此 敘 明 。

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數

附 件 一 ：桃 園 地 院 1 0 2 年度交字第 20號全案卷證及停止訴訟裁定 

1 份 ，及 桃 園 地 院 1 0 2 年度交字第 55號全案卷證及停止 

訴 訟 裁 定 1 份 。

附 件 二 ：陳 文 貴 著 ， 「違反行政義務行為之處罰競合關係研究」

，1 0 1 年 1 月 ，博 士 論 文 節 本 （含 論 文 封 面 、提 要 、目 

錄 及内文第 2 6 9 至第2 8 7 頁 ） 。

附 件 三 ：臺灣桃園方法院 1 0 0 年度交聲字第 2 4 3 號 、4 9 9 、565 

號 等 三 件 交 通 事 件 裁 定 之 網 路 列 印 本 【關於一事不兩罰 

部 分 】 。

附 件 四 ：臺灣桃園方法院 97年度交聲字第9 7 3 號 交 通 事 件 裁 定 、 

1 0 1 年度桃交簡字第 5 8 3 號刑事簡易判決各一件之網路 

列 印 本 【關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 （補 

罰 差 額 ）部 分 】 。

此 致

司法院大法官

中 華 民 國  103 年 1 月 2 日

行 政 訴 訟 庭 法 官 周 玉 羣



釋憲聲請書

聲 請 人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

行政訴訟庭昭股法官周玉羣  

【案 件 當 事 人 ：

原 告 謝 明 東

被 告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新 竹 區 監 理 所

代 表 人 張 朝 陽  

訴 訟 代 理 人 卓 玉 琦

上 聲 請 人 因 審 理 1 0 2 年度交字第 2 4 5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

例 之 交 通 裁 決 案 件 ，對 於 應 適 用 之 法 律 ，依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為有 

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，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 

，聲 請 憲 法 解 釋 如 下 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一 、請 求 解 釋 ：

行 政 罰 法 第 26條 第 1 項前段及第 2 、3 、4 項 分 別 規 定 ： 「 

一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依刑 

事 法 律 處 罰 之 。」 （第 1 項 前 段 ） 、 「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 

處 分 、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或 為 無 罪 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付審理 

、不 付 保 護 處 分 、免 刑 、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得依違反行政 

法 上 之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之 。」 （第2 項 ） 、 「第一項行為經緩 

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宣 告 確 定 且 經 命 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 

地 方 自 治 團 體 、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 

他 符 合 公 益 目 的 之 機 構 或 團 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 

勞 務 者 ，其 所 支 付 之 金 額 或 提 供 之 勞 務 ，應於依前項規定裁 

處 之 罰 鍰 内 扣 抵 之 。」 （第3 項 ） 、 「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 

金 額 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  

算 。」 （第4 項 ） 。其 中 ，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 

於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時 ，無論其係支付一定 

金 額 之 金 錢 ，或 提 供 一 定 時 數 之 義 務 勞 務 ，均導致同一行為

昭股



於 實 質 上 先 後 遭 受 刑 事 及 行 政 法 律 之 雙 重 處 罰 ，有違法治國 

家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之 原 則 ，此不因同條第 3 項 、第4 項規定其 

公 益 性 負 擔 得 以 折 抵 行 政 罰 罰 鍰 而 有 異 。況該折抵而裁處差 

額 之 規 定 ，亦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之 

規 定 ，該 規 定 明 定 在 行 為 人 已 受 刑 事 判 決 罰 金 刑 確 定 後 ，尚 

得 裁 決 繳 納 罰 金 額 不 足 最 低 罰 鍰 基 準 規 定 之 差 額 。是行政罰 

法第26條 第 2 項 、第3 項 、第4 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第35條第 8 項 等 規 定 ，於 前 揭 所 指 範 圍 内 ，應自解釋公布之 

曰 起 ，失 其 效 力 。

二 、請 求 解 釋 ：

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本法中華民國 1 0 0 年 11月8 

曰修正之第26條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於修正施行前違反行 

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，經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， 

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亦 適 用 之 ；曾 經 裁 處 ，因 

訴 願 、行 政 訴 訟 或 其 他 救 濟 程 序 經 撤 銷 ，而於修正施行後為 

裁 處 者 ，亦 同 。」 ，此 規 定 將 修 正 後 之 法 律 規 定 ，適用於修 

正 施 行 前 之 行 為 ，具 有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之 性 質 ，惟其既未設過 

渡 條 款 以 緩 和 其 變 動 ，亦未佐以適當施行日期之指定以供人 

民 或 行 政 機 關 預 先 準 備 應 變 ，倘 經 比 較 修 正 前 後 規 定 ，修正 

後 規 定 確 實 不 利 於 人 民 ，則其溯及既往即已侵害人民應受保 

障 之 既 得 權 益 或 合 理 信 賴 預 期 ，應 自 解 釋 公 布 之 日 起 ，不再 

適 用 ，並 回 歸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。

上 開 修 正 前 後 規 定 之 比 較 ，應由行政機關或法院於具體個案 

中 ，予 以 妥 適 決 定 ，倘遇修正前法律無明文規定處理方式時 

，法 院 過 去 於 司 法 救 濟 程 序 中 基 於 法 續 造 權 限 或 作 用 ，所形 

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即 應 予 尊 重 ，並以之與修正後 

之 規 定 為 比 較 ，使人民在既有法律秩序下之既得權益或合理 

信 賴 預 期 ，獲 得 確 保 ，始 符 合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本 旨 ，特 

此 敘 明 。

貳 、疑 義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



卜)原因案件案號

本 件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之 原 因 案 件 ，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 0 2 年 

度交字第 2 4 5 號 交 通 裁 決 事 件 之 行 政 訴 訟 案 件 。

原因案件之性質與經過

1. 原告 謝 明 東 於 99年 10月2 4 日22時 14分 ，駕 駛 〇〇〇〇-〇〇號自用 

小 客 車 ，行經大園 鄉 埔 心 街 52號 前 ，為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大 

園 分 局 員 警 舉 發 「酒後駕車酒測值為 0.63m g /l」 ，及填製桃 

警局交字第 D B 1 8 8 4 7 4 8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

。而 原 告 上 開 行 為 所 涉 刑 事 公 共 危 險 罪 責 部 分 ，經桃園地檢 

署檢察官於 99年 12月2 2 日以99年度偵字第 3 2 0 1 7 號為緩起訴 

處 分 （緩 起 訴 期 間 1 年 ，1 0 0 年3 月2 日至 1 0 1 年3 月_ 1曰 

) ，並 命 其 向 國 庫 繳 納 支 付 新 台 幣 （下 同 ）15,000元 ，及參 

加 該 署 觀 護 人 指 定之酒駕認知輔導教育課程 1 場 次 。其 後 ， 

被告認原告前揭行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5條 第 1 

項 第 1 款 等 法 規 ，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

處理細則第 44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以 1 0 2 年 0 7月 1 1日桃監裁第裁 

52 -D B 1 8 8 4 7 4 8號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裁 決 書 ，裁處原告 

罰鍰新臺幣 4 9 , 5 0 0元，吊扣駕駛執照 12個 月 ，並應參加道路 

交 通 安 全 講 習 。原 告 不 服 ，遂 於 1 0 2 年8 月6 日向本院提起 

本 件 行 政 訴 訟 。

2. 經 本 院 於 收 案 後 函 請 被 告 重 新 審 查 ，被 告 嗣 於 1 0 2 年8 月28 

曰 發 函 予 原 告 及 本 院 表 示 ：原 裁 決 書 罰 鍰 金 額 ，有關緩起訴 

處分金 1 5 , 0 0 0元部分，自1 0 2 年 0 7月 1 1日 起 ，一 部 廢 止 ，即 

罰 鍰 金額為 34,500元 。惟 原 告 到 庭 仍 主 張 略 以 ：上開裁決書 

處 分 關 於 罰 鍰 及 吊 扣 駕 照 的 部 分 （關於原告爭執吊扣駕照之 

部 分 ，非 在 本 件 聲 請 釋 憲 之 範 圍 ，本院嗣將另行依法處理）

，違 反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、一 行 為 不 二 罰 等 原 則 等 語 ，並聲明 

:上 開 裁 決 書 處 分 關 於 罰 鍰 及 吊 扣 駕 照 12個 月 之 部 分 撤 銷 。

3. 小 結 ：

本案係行為人在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於 1 0 0 年 11月8 曰修 

正 前 ，酒 後 駕 車 （係於 99年 10月2 4 日酒駕） ，以一行為觸犯



刑 法 第 1 8 5 之 3 之 不 能 安 全 駕 駛 罪 ，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

罰條例第 35條 第 1 項 酒 後 駕 駛 酒 測 值 超 標 違 規 ，經檢察官為 

緩 起 訴 處 分 附 以 公 益 性 負 擔 後 ，復遭被告新竹區監理所再行 

裁 罰 ，而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請 求 司 法 救 濟 。原於行政罰法 10 

0 年 1 1月8 日 修 正 前 ，此 類 交 通 聲 明 異 議 事 件 （按 ：在 101 

年7 月 各 地 院 成 立 行 政 訴 訟 庭 之 前 ，受處分人對此類事件不 

服之救濟 程 序 係 向 刑 事 庭 聲 明 異 議） ，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

轄 内 ，均 以 違 反 「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原 則 ，獲得撤銷罰鍰處分 

之 救 濟 ，且 已 形 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法 律 秩 序 ，而對行為人有正當 

合 理 信 賴 基 礎 。未 料 ，行 政 罰 法 於 1 0 0 年 11月8 日 修 正 ，將 

此 類 案 件 排 除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保 護 ，並使其溯及既往適 

用 於 修 法 前 行 為 ，且 全 無 過 渡 條 款 之 設 計 ，因 而 產 生 違 反 「 

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 、 「信 賴 保 護 」原 則 之 違 憲 疑 義 。

二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大法官釋字第 5 0 3 、6 0 4 號 解 釋 （一行為不二罰原則） 、釋 

字第525 、5 8 9 號 （信 賴 保 護 原 則 ） 、釋字第3 7 1 號 解 釋 （ 

法官聲請解 釋 憲 法 之 依 據） 、憲法第7 條 （平 等 原 則 ） 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 

一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

㈠ 關於第一項請求解釋 

甲 、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. 行政罰法第 26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

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依 刑 事 法 律 處 罰 之 。但其行 

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  

收 者 ，亦 得 裁 處 之 」 ，此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宣示規定

，並 肯 認 刑 罰 與 行 政 罰 具 有 相 同 處 罰 性 質 者 ，應有一行為 

不 二 罰 原 則 之 適 用 。

2 .  同條第2 項 規 定 ： 「前 項 行 為 如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、緩起訴處 

分 確 定 或 為 無 罪 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 付 審 理 、不 付 保護處 

分 、免 刑 、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



定 裁 處 之 。」 ，此規定則對於前項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設定 

排 除 適 用 之 對 象 ，其 中 涉 及 本 件 釋 憲 聲 請 爭 點 之 「緩起訴 

處 分 確 定 」及 「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」遭 排 除 適 用 ，係 1 0 0 年 

1 1 月8 日 修 法 時 所 增 訂 ，其 立 法 理 由 分 別 為 ：⑴緩起訴處 

分 之 性 質 ，實 屬 附 條 件 之 便 宜 不 起 訴 處 分 ，檢察官為緩起 

訴 處 分 時 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之 2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對被 

告 所 為 之 措 施 及 課 予 之 負 擔 ，係 一 種 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，並 

非 刑 罰 。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義務規  

定 ，經 檢 察 官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行政機關自得依違反 

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，此為現行條文第2 項之當然解釋 

。惟 因 實 務 上 有 不 同 見 解 ，爰於第2 項 增 訂 「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」之 文 字 ，以 杜 爭 議 ；⑵第一項行為如經緩刑之裁判 

確 定 ，因 法 院 為 緩 刑 宣 告 所 斟 酌 者 ，係 情 節 輕 微 、自 首 、 

難 以 苛 責 、行為人年紀尚輕而給予自新機會或維護親屬間 

家 庭 和 諧 關 係 等 因 素 ，無庸斟酌行為人所違反行政法上義 

務 規 定 之 立 法 目 的 。故 為 兼 顧 該 等 法 律 立 法 目 的 之 達 成 ， 

並 考 量 經 緩 刑 裁 判 確 定 者 ，未 依 刑 事 法 律 予 以 處 罰 ，與緩 

起 訴 處 分 確 定 者 同 ，為 求 衡 平 ，爰 於 第 二 項 增 訂 「緩 刑 」 

之 文 字 ，俾 資 完 備 。

3 .又同條第 3 項至第 5 項 分 別 規 定 ： 「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 

處 分 或 緩 刑 宣 告 確 定 且 經 命 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地 

方 自 治 團 體 、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 

他 符 合 公 益 目 的 之 機 構 或 團 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 

務 勞 務 者 ，其 所 支 付 之 金 額 或 提 供 之 勞 務 ，應於依前項規 

定 裁 處 之 罰 鍰 内 扣 抵 之 。」 、 「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金額 

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算  

。」 、 「依 第 二 項 規 定 所 為 之 裁 處 ，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

由 主 管 機 關 依 受 處 罰 者 之 申 請 或 依 職 權 撤 銷 之 ，已收繳之 

罰 鍰 ，無 息 退 還 ：一:因緩起訴處分確定而為之裁處，其緩 

起 訴 處 分 經 撤 銷 ，並 經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，且未受免刑或緩刑 

之 宣 告 。二 ;因緩刑裁判確定而為之裁處，其緩刑宣告經撤



銷 確 定 。」 。由 此 顯 見 ，同條第2 項所規定不受一行為不 

二 罰 原 則 保 護 適 用 之 「緩 起 訴 處 分 」 、 「緩 刑 」 ，係有意 

包括 實 務 上 常 見 之 附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緩 起 訴 處 分 及 緩 刑 ，否 

則同條第 3 項至第 5 項 將 無 毫 無 適 用 餘 地 。

4 .而上開行政罰法第 3 項雖規定已支付之公益金或提供之勞 

務 得 於 裁 處 罰 鍰 内 扣 抵 ，即僅就該差額部分裁處繳納即可 

，而該部分規定即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

8 項 。是 查 ，立法者顯然亦發覺在某些違規及違法的刑事 

個 案 中 ，出 現 有 罰 金 刑 輕 於 法 定 最 低 罰 鍰 之 情 形 ，惟此本 

應藉由修正 刑 法 第 1 8 5 條之 3 法 定 罰 金 刑 ，設 定 下 限 ，將 

之修正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 第 1 項 第 1 款最高 

罰 鍰 基 準 相 同 金 額 以 上 ，一 定 數 額 以 下 罰 金 之 刑 ，以為連 

結 ，而不致產生現行新臺幣2 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，而與行政罰 

鍰 數 額 重 疊 ，甚 至 較 輕 之 情 。惟 立 法 者 卻 指 示 「一條相對 

較 為 繁 瑣 之 途 徑 」 ，即於94年 12月2 8 日 修 正 經 總 統 公 布 ， 

行政院發布定自 95年7 月 1 日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

例第 35條 ，增訂該條第 8 項 規 定 「前 項 汽 車 駕 駛 人 （指汽 

車 駕 駛 人 駕 駛 汽 車 經 測 試 檢 定 酒 精 濃 度 超 過 規 定 標 準 ；或 

因 而 吊 扣 駕 駛 執 照 ，於吊扣期間再有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 

酒 精 濃 度 超 過 規 定 ；或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 

規 定 ，又筆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） ，同時違反刑事法律者 

，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本條例第 92條第 3 項 （註 ：此 

部 分 文 字 於 1 0 0 年 1 月 1 9日修正為第92條第 4 項 ）所訂最 

低 罰 鍰 基 準 規 定 者 ，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 

部 分 」 。如 此 結 果 ，造 成 行 政 裁 罰 與 否 及 數 額 若 干 ，竟須 

待 刑 事 法 處 罰 體 系 之 裁 判 確 定 結 果 而 定 ，對於人民造成的 

行 政 處 分 不 確 定 性 ，及 行 政 機 關 （監 理 機 關 ）為與司法機 

關 連 繫 ，勢 必 增 生 的 程 序 上 勞 費 及 支 出 ，難 以 估 計 。並且 

該 法 律 之 規 定 ，更 有 違 反 憲 法 法 治 國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原 

則 之 虞 ，並 且 侵 越 刑 事 法 院 刑 罰 之 裁 量 權 （一律補足差額 

，使 齊 頭 平 等 ，有違實質 平 等 原 則 ） ，實 有 違 憲 。更因此



使 立 法 者 在 修改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將 緩 刑 、緩起訴排 

除 於 刑 事 處 罰 外 時 ，得以藉口已於第 3 項 、第4 項規定與 

道 路 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規定相同得繳補差額 

部 分 ，來 迴 避 一 事 不 兩 罰 之 憲 法 概 念 。

5.據 上 所 述 ，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、第3 項 、第4 項及道 

路交通管理處 罰 條 例 第 35條第 8 項 規 定 ，均明顯違反憲法 

律 規 定 ，文 義 内 容 清 楚 明 白 ，經 由 立 法 理 由 之 說 明 ，並搭 

配行政罰法第 3 項至第 5 項 之 規 定 ，可明確知悉立法者已 

展 現 強 烈 意 志 ，將附有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 

告 ，排 除 於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之 適 用 範 圍 。是此項有違憲疑義 

之 法 律 規 定 ，已不存在任何使附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 

或 緩 刑 仍 有 適 用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合 憲 解 釋 空 間 ，否則 

形 同 法 官 未 經 釋 憲 ，即 行 拒 絕 有 效 法 律 之 適 用 。

乙 、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. 本 項 解 釋 請 求 所 據 以 審 查 之 憲 法 規 範 為 「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 

原 則 ，此原則業經釋字第 5 0 3 號 解 釋 之 解 釋 文 闡 釋 ： 「除 

處 罰 之 性 質 與 種 類 不 同 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

，以 達 行 政 目 的 所 必 要 者 外 ，不 得 重 複 處 罰 ，乃現代民主 

法 治 國 家 之 基 本 原 則 。」 。釋字第 6 0 4 號解釋更直接援引 

「法 治 國 家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之 原 則 」作 為 違 憲 審 查 基 準 ，是 

「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原 則 已 然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至 為 明 確 。

2. 據 上 開 釋 字 第 5 0 3 號 解 釋 所 闡 釋 ， 「一行 為 不 二 罰 」原則 

之 適 用 範 圍 ，應以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是否不同為核心判 

斷 標 準 。倘 同 一 行 為 之 兩 次 以 上 處 罰 ，其處罰之性質與種 

類 相 同 ，則 其 處 罰 之 名 義 縱 有 不 同 ，亦不能藉此排除一行 

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適 用 。又 處 罰 性 質 與 種 類 是 否 相 同 ，應就 

其 處 罰 之 本 質 ，從 實 質 上 加 以 判 斷 ，非謂罰鍰必然不同於 

人 身 自 由 拘 束 或 強 制 性 勞 務 提 供 ，否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

，將 因 此 機 械 性 解 釋 而 淪 為 具 文 。

3 .  又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兼 具 實 體 與 程 序 雙 重 面 向 。在實體面 

向 ，其 意 義 即 如 上 所 述 ，同 一 行 為 ，不受性質及種類相同



之 重 複 處 罰 ，且 不 應 拘 泥 於 處 罰 之 名 義 ，究係刑事處罰或 

其 他 行 政 處 罰 。在 程 序 面 向 ，則 寓 有 「禁止雙重危險」之 

意 ，避 免 同 一 行 為 事 實 ，為給予性質及種類相同之雙重處 

罰 ，而 開 啟 二 次 以 上 可 能 造 成 處 罰 結 果 之 程 序 。由於可能 

造 成 處 罰 結 果 之 程 序 進 行 中 ，對 行 為 人 而 言 ，均帶來身心 

煎 熬 ，同 一 行 為 既 然 在 實 體 上 不 應 給 予 重 複 處 罰 ，在程序 

上 即 不 應 給 予 雙 重 危 險 。而 在 我 國 憲 法 上 之 依 據 ，則可求 

諸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（釋字第 3 8 4 號 解 釋 ）及憲法第23條之比 

例 原 則 。申 言 之 ，既 然 實 體 上 不 能 給 予 重 複 處 罰 ，程序上 

之 雙 重 危 險 即 顯 無 必 要 ，而 欠 缺 正 當 性 。從 而 ，同一行為 

在 法 律 上 分 別 有 性 質 、種 類 相 同 之 二 次 處 罰 規 定 ，縱然可 

因 相 互 折 抵 ，而 可 能 規 避 上 開 實 體 面 向 要 求 ，但其二次處 

罰 程 序 之 進 行 ，仍 違 反 程 序 面 向 之 雙 重 危 險 禁 止 要 求 ，自 

應 不 得 為 之 。

丙 、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,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宣 告 ，其所可能附加 

之 負 擔 包 括 ：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地方自治團體支 

付 一 定 之 金 額 ，或 向 指 定 之 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政法 

人 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4 0小時以 

上2 4 0 小 時 以 下 之 義 務 勞 務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條之 2 第 

4 、5 款 及 刑 法 第 74條第 2 項第 4 、5 款 參 照 ） 。

2, 上 開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種 類 内 容 ，與刑罰上剝奪財產之罰金刑

，剝 奪 自 由 之 拘 役 、徒 刑 ，雖 有 名 義 上 之 不 同 ，但其剝奪 

財 產 或 自 由 之 痛 苦 内 涵 ，卻 無 二 致 。尤其刑法就短期拘役 

、徒 刑 之 執 行 ，另 設 改 服 社 會 勞 動 之 易 刑 機 制 （刑法第41 

條 2 項 ） ，更 使 經 易 刑 為 社 會 勞 動 之 拘 役 、徒刑與履行公 

益 性 負 擔 之 提 供 義 務 勞 務 ，具 有 完 全 相 同 執 行 内 涵 。是附 

隨 於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之 公 益 性 負 擔 履 行 ，雖無處罰之名 

，但 在 本 質 上 應 以 處 罰 視 之 ，且 其 處 罰 之 種 類 ，與刑罰並 

無 不 同 。

3,  又 上 開 公 益 性 負 擔 ，均以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撤銷作為擔



保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條 之 3 第 1 項第 3 款 、刑法第 75條 

之 1 第第 1 項第 4 款 參 照 ） ，行 為 人 倘 未 加 履 行 ，即必須 

面 臨 緩 起 訴 處 分 撤 銷 後 之 起 訴 判 刑 ，或緩刑撤銷後之刑罰 

執 行 ，是 其 實 質 上 具 有 相 當 強 制 性 ，行為人欠缺決定履行 

與 否 之 真 正 自 由 。另 一 方 面 ，倘 行 為 人 履 行 各 該 負 擔 ，於 

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期 滿 後 ，即有與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同一 

效 力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6 0 條 參 照 ） ，或發生刑之宣告失其 

效 力 （刑法第 76條 ） ，是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履 行 ，具有刑事處 

罰 之 替 代 作 用 ，實 質 上 與 刑 罰 性 質 相 同 。

4, 承 上 ，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種 類 與 性 質 ，不僅在實質上與刑罰均 

相 同 ，且行政罰法第 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更規定其得以折 

抵 行 政 罰 罰 鍰 ，此 一 折 抵 關 係 ，等同直接從法律上承認兩 

者 （即公益 性 負 擔 與 行 政 罰 罰 鍰）具有相同之性質與種類

，否 則 如 何 得 以 折 抵 ？既 然 如 此 ，揆諸上開所述一行為不 

二 罰 原 則 之 實 體 及 程 序 内 涵 ，同 一 酒 後 駕 車 行 為 ，重複施 

加 公 益 性 負 擔 及 行 政 罰 ，即 有 違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不因 

兩 者 得 以 折 抵 而 豁 免 該 原 則 之 適 用 。蓋 折 抵 不 足 時 （本件 

釋 憲 聲 請 之 原 因 案 件 均 屬 此 情 形 ） ，仍需就差額處以罰鍰 

，而 於 實 體 上 重 複 處 罰 ，並 於 程 序 上 開 啟 二 次 處 罰 程 序 ， 

而 構 成 雙 重 危 險 ，其 違 反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甚 為 明 確 ， 

聲 請 人 因 而 形 成 違 憲 之 確 信 。

5 .  陳 文 貴 法 官 於 其 1 0 1 年 1 月 甫 完 成 之 博 士 論 文 「違反行政 

義務行為之處罰 競 合 關 係 研 究 」 （該論文指導教授為陳春 

生 大 法 官 ，論 文 考 試 召 集 人 為 李 震 山 大 法 官 ，論文節本見 

附 件 二 ） 中 就 此 爭 議 ，亦 持 違 憲 觀 點 。對於緩起訴處分部 

分 ，該 論 文 有 下 列 深 刻 之 論 述 ： 「檢察官既居於政府之代 

理 人 或 法 治 國 之 代 理 人 地 位 ，行 使 廣 義 的 國 家 司 法 權 ，此 

項 司 法 權 復 屬 刑 事 司 法 之 一 環 ，其所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 

分 之 前 提 要 件 是 認 定 被 告 有 罪 之 犯 罪 成 立 ，始得因其他因 

素 之 考 量 予 以 緩 起 訴 處 分 ，目的亦係在行使國家之刑事司 

法 權 ，被 告 既 已 因 此 承 擔 因 犯 罪 而 應 付 出 之 代 價 ，即係已



受 到 等 同 於 刑 罰 之 法 律 效 果 制 裁 。從而上開條文立法理由 

中 謂 ，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支付一定之金額與義務勞務部 

分 ，係 一 種 『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』並 非 『刑 罰 』云 云 ，很顯 

然 是 一 種 完 全 形 式 主 義 的 僅 化 思 考 模 式 ，應認為與一行為 

不 二 罰 之 憲 法 原 則 有 違 。」 （該論文第 2 7 1 頁 ）對於緩刑 

部 分 ，該 論 文 亦 以 緩 刑 乃 在 救 濟 自 由 刑 之 流 弊 而 設 ，為宣 

告 刑 之 一 種 特 別 執 行 方 式 ，其 本 質 仍 為 刑 罰 ，而認為不得 

以 行 政 罰 重 複 裁 罰 （該論文第 2 7 9 頁 ） 。以 上 論 文 内 容 ， 

更 加 深 化 了 聲 請 人 原 來 違 憲 之 確 信 ，足認本件各該原因案

件 ，確 有 停 止 訴 訟 ，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必 要 ，以維憲法秩序

〇

㈡ 關於第二項請求解釋 

甲 、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. 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本法中華民國 1 0 0 年 11月 

8 曰修正之第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於修正施行前違 

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，經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，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亦 適 用 之 ；曾經 

裁 處 ，因 訴 願 、行 政 訴 訟 或 其 他 救 濟 程 序 經 撤 銷 ，而於修 

正 施 行 後 為 裁 處 者 ，亦 同 。」其 立 法 理 由 謂 ： 「修正條文 

第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對 於 修 正 施 行 前 ，一行為同 

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刑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經檢察官為緩起 

訴 處 分 確 定 ，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或雖曾經 

裁 處 ，原 裁 處 於 訴 願 、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中被撤銷

，於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為 裁 處 者 ，宜 一 律 適 用 ，爰增訂第3 

項 。」

2. 觀 諸 上 開 立 法 理 由 ，實難明瞭立法者為何要將修正後之規 

定 ，逕 行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尚 未 裁 處 之 行 為 ，但可知立法者有 

明 白 強 烈 之 意 志 ，要將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溯及適用於修正 

前 尚 未 經 裁 處 之 行 為 ，且認為並不需要任何過渡條款或指 

定 施 行 日 期 以 供 準 備 應 變 ，故 立 法 理 由 中 僅 以 「宜一律適 

用 」五 字 簡 單 交 代 其 理 由 ，然 究 竟 何 以 修 正 前 後 均 「宜 」



一 律 適 用 ，未 見 有 詳 細 闡 述 。

3 .系爭條項所指定適用之行政罰法修正條文第 26條 第 3 項至 

第5 項 規 定 ，如 前 所 述 ，即係緩起訴處分或緩刑所附公益 

性 負 擔 得 以 折 抵 行 政 罰 罰 鍰 之 規 定 。故指定適用修正條文 

第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實同時有指定適用修正後之 

第26條 第 2 項 所 規 定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不受一行為不二罰 

原 則 保 護 」 （詳 如 第 一 項 請 求 解 釋 中 「對於系爭違憲法律 

之 闡 釋 」項 下 所 述 ）之 意 ，否則倘緩起訴處分確定即受一 

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保 護 ，根 本 無 從 再 行 裁 處 行 政 罰 鍰 ，又何 

從 以 緩 起 訴 處 分 所 附 公 益 性 負 擔 折 抵 行 政 罰 鍰 ？是依系爭 

條 項 規 定 適 用 之 結 果 ，對 於 修 正 前 之 行 為 ，經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，但 尚 未 經 裁 處 者 ，均須依修正後之第 26條第 2 項再 

行 裁 處 ，如 該 緩 起 訴 處 分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，再依修正後之 

第26條 第 3 項 至 第 5 項 規 定 折 抵 。其指定適用修正後規定 

之 文 義 清 楚 明 確 ，立 法 理 由 復 有 明 確 說 明 ，並不存在其他 

合 憲 性 解 釋 空 間 。

、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, 本 項 解 釋 請 求 所 據 以 審 查 之 憲 法 規 範 為 「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」 

。此原則迭經釋字第 525 、5 7 4 、5 7 7 、589 、6 0 5 解釋 

多 次 援 用 並 闡 釋 ，其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已 無 庸 置 疑 。

2. 釋 字 第 5 7 4 號 解 釋 之 解 釋 理 由 書 明 文 指 出 ： 「法治國原則 

為 憲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，首 重 人 民 權 利 之 維 護 、法秩序之安定 

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遵 守 。因 此 ，法 律 一 旦 發 生 變 動 ，除法 

律 有 溯 及 適 用 之 特 別 規 定 者 外 ，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 

日 起 ，向 將 來 發 生 效 力 。惟 人 類 生 活 有 其 連 續 性 ，因此新 

法 雖 無 溯 及 效 力 ，而係適用於新法生效後始完全實現之構 

成 要 件 事 實 ，然 對 人 民 依 舊 法 所 建 立 之 生 活 秩 序 ，仍難免 

發 生 影 響 。此 時 立 法 者 於 不 違 反 法 律 平 等 適 用 之 原 則 下 ， 

固 有 其 自 由 形 成 空 間 。惟如人民依該修正前法律已取得之 

權 益 及 因 此 所 生 之 合 理 信 賴 ，因該法律修正而向將來受不 

利 影 響 者 ，立 法 者 即 應 制 定 過 渡 條 款 ，以適度排除新法於



生 效 後 之 適 用 ，或 採 取 其 他 合 理 之 補 救 措 施 ，俾符法治國 

之 法 安 定 性 原 則 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。」 ，由此大法官解釋所 

闡 釋 之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可 知 ，法律修正原則上並不溯及既往 

，但 仍 應 考 量 平 等 原 則 及 法 定 安 性 原 則 ，對於新修正法律 

設 定 過 渡 條 款 或 其 他 合 理 補 救 措 施 ，以保護既得權益與合 

理 信 賴 。未 溯 及 既 往 尚 且 如 此 ，則 將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，自應 

有 更 高 之 信 賴 保 護 要 求 ，與 更 強 之 實 質 正 當 基 礎 ，以確保 

通 過 合 憲 性 之 檢 驗 ，否 則 即 不 能 藉 口 立 法 形 成 自 由 ，任意 

將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。

3. 法 律 修 正 之 溯 及 既 往 ，究 竟 有 無 侵 害 受 規 範 人 民 之 權 益 ， 

應由法律修正前後之整體法律秩序有無變動加以客觀判斷

，並 非 單 純 比 較 法 律 修 正 之 文 義 或 由 立 法 者 主 觀 判 斷 。換 

言 之 ，法 律 修 正 前 後 之 整 體 法 律 秩 序 已 經 改 變 ，受規範人 

民 之 權 益 在 修 正 前 後 已 有 不 同 ，縱使立法者主觀上自認其 

修 正 僅 在 解 釋 修 正 前 規 定 （立 法 解 釋 ） ，並未改變法律秩 

序 ，亦無從豁免其已侵害受規範人民之既有權益或合理信 

賴 。

4 .  又 所 謂 受 規 範 人 民 之 既 有 權 益 或 合 理 信 賴 ，在處罰人民法 

律 之 適 用 範 圍 修 正 擴 大 時 ，包 括 從 不 處 罰 變 成 處 罰 ，或從 

單 一 處 罰 變 為 雙 重 處 罰 ，人民原先不受處罰或僅受單一處 

罰 之 法 律 狀 態 ，本 身 就 是 一 種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，亦應視為 

不 受 處 罰 或 僅 受 單 一 處 罰 之 既 得 權 益 ，無待強求人民另有 

信 賴 之 表 現 。此 即 刑 事 法 律 上 「罪刑法定主義」 、行政罰 

上 「處 罰 法 定 主 義 」之 所 由 ，故兩者均不要求人民對於法 

律 制 定 或 修 正 前 之 不 處 罰 有 何 具 體 明 確 之 信 賴 表 現 。此因 

罪 刑 法 定 主 義 與 處 罰 法 定 主 義 ，均涉及人民對於日常生活 

行 為 之 理 性 預 期 與 判 斷 ，倘國家法律修正可以任意溯及既 

往 處 罰 ，則 人 民 將 何 所 適 從 ？人民又將如何合理安排其生 

活 ？是 處 罰 法 律 修 正 擴 張 之 溯 及 既 往 ，除非是用以追訴重 

大 侵 犯 人 權 、屠 殺 種 族 之 犯 罪 ，否 則 應 加 以 嚴 格 禁 止 ，以 

維 護 法 治 國 家 之 最 根 本 基 礎 ，此應為信賴保護原則在憲政



上 之 最 重 要 意 涵 。

丙 、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 . 如 前 所 述 ，系 爭 條 項 （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）使 「緩起 

訴 處 分 確 定 不 受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保 護 」之 規 定 （同法第 

26條 第 2 項 ） ，強 制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未 經 裁 處 之 行 為 （否則 

無 從 適 用同條第 3 至5 項 ） ，規 定 雖 然 明 確 ，但其理由只 

有 「宜 一 律 適 用 」 ，顯 然 欠 缺 實 質 正 當 之 溯 及 既 往 基 礎 ， 

無 法 通 過 信 賴 保 護 之 憲 法 原 則 檢 驗 。

2 .  由於修正前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並 無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 

」之 文 字 ，究 竟 同 一 行 為 在 經 檢 察 官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 

得 否 再 行 政 裁 罰 ，容 有 解 釋 空 間 。此在權力分立之國家權 

力 作 用 分 工 下 ，本委由法院以其法續造功能加以闡釋確定 

。而 依 聲 請 人 職 務 上 所 已 知 ，在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 

法院歷來對於酒後駕車之行為經檢察官為附有義務勞務之  

緩 起 訴 處 分 後 ，均 不 許 再 為 行 政 裁 罰 ，所有再行裁罰案件

，經 合 法 聲 明 異 議 後 ，均 經 撤 銷 （理由為違反一行為不二 

罰 ） ，裁 罰 機 關 不 服 抗 告 至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亦 遭 抗 告 駁 回 ， 

此 已 形 成 相 當 普 遍 而 值 得 信 賴 保 護 之 法 律 既 有 秩 序 。系爭 

條 項 將 修 正 後 規 定 溯 及 既 往 ，使原先不受法院支持而不能 

存 在 之 重 複 裁 罰 （同一行為先後為強制公益性負擔及行政 

罰 鍰 ） ，溯 及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之 行 為 ，致人民對於法院長久 

以 來 因 一 致 性 裁 判 所 形 成 之 合 理 正 當 信 賴 ，因此遭到侵害 

，至 為 灼 然 。

3. 修 法 前 在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已形成一行為不二罰原 

則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（有附件三之 3 份 判 決 為 例 ） ，如此反 

復普遍之 法 院 裁 判 所 形 成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如果不能成為 

人 民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，則為司法機關之法院 _後對人民焉  

有 公 信 力 可 言 ？對於司法者已經形成相當普遍之法律秩序 

，立 法 者 倘 可 無 正 當 理 由 地 溯 及 既 往 為 不 利 人 民 之 變 更 ， 

則 憲 法 上 之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，如 何 維 繫 ？又 五 權 分 治 ，如何 

彼 此 相 維 （釋 字 第 1 7 5 號 解 釋 參 照 ） ？



4. 推 敲 本 件 立 法 者 之 所 以 貿 然 立 法 為 溯 及 既 往 之 適 用 ，係因 

主 觀 上 根 本 自 認 並 未 溯 及 既 往 。此觀行政罰法第26條第 2 

項 之 修 正 理 由 謂 ： 「緩 起 訴 處 分 之 性 質 ，實屬附條件之便 

宜 不 起 訴 處 分 ，…被 告 所 為 之 措 施 及 課 予 之 負 擔 ，係一種 

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，並 非 刑 罰 。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

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

，行 政 機 關 自 得 依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，此為現行 

條 文 第 二 項 之 『當然解釋 』 。」 ，其 所 用 「當然解釋」一 

語 ，可 見 其 端 倪 。此 亦 所 以 系 爭 條 項 之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，並 

未以明文指定包括第 26條第 2 項 在 内 （但解釋上須包括在 

内 ，而 無 其 他 解 釋 空 間 ，已如前所述） ，蓋其認為修正前 

之 行 為 ，經 緩 起 訴 處 分 ，適用第26條第 2 項 再 行 裁 罰 ，乃 

屬 當 然 解 釋 ，此 次 修 法 加 列 「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」 ，僅是立 

法 使 其 明 確 化 而 已 ，故指定溯及既往適用修正後同條第 3 

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以 便 折 抵 ，乃 有 利 於 人 民 之 規 定 。倘如 

此 之 立 法 前 提 無 誤 ，則充分顯示出立法者完全漠視修法前 

既 有 法 律 秩 序 之 心 態 。無 論 立 法 者 如 何 認 為 係 「當然解釋 

」 ，亦 不 應 對 司 法 者 之 法 續 造 功 能 視 而 不 見 ；對於溯及既 

往 究 竟 有 無 侵 害 人 民 權 益 ，應以包括司法之法續造功能作 

用 在 内 ，所 形 成 之 客 觀 法 秩 序 前 後 加 以 比 較 判 斷 ，而非以 

立 法 者 自 己 之 主 觀 認 知 為 準 。同 樣 對 於 修 法 前 之 行 為 ，在 

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修 法 後 人 民 將 遭 到 行 政 罰 追 懲 ， 

且 無 從 經 由 聲 明 異 議 或 行 政 訴 訟 而 救 濟 ，顯較於修法前不 

利 之 現 實 ，已 詳 如 前 述 ，是 凡 有 此 情 形 者 ，系爭條項均已 

違 反 憲 法 上 之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，至 為 顯 然 ，聲請人因而形成 

違 憲 之 確 信 。

5. 陳 文 貴 法 官 於 前 開 博 士 論 文 中 ，對 於 系 爭 條 項 規 定 指 出 ：

「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規定…對於修正施行前之行為而 

未 經 裁 處 者 ，原 依 司 法 實 務 ，行為人有不再受裁處行政罰 

罰 鍰 之 法 信 賴 與 法 律 地 位 ，反 而 被 削 弱 ，依新法可溯及既 

往 的 適 用 ，另 行 裁 處 行 政 罰 ，顯已違反上開處罰法定與事



後 法 禁 止 原 則 ，構 成 違 憲 甚 明 。行政權與立法者聯手合作 

的 這 種 窮 追 不 捨 ，死 纏 爛 打 的 立 法 態 度 ，著實令人深感遺 

憾 。」 （論 文 第 2 7 6 、2 7 7 頁 ） ，此亦為聲請人被迫必須 

聲 請 釋 憲 之 理 由 。

6 .由 於 本 項 請 求 解 釋 中 涉 及 「法 院 基 於 法 續 造 權 限 或 作 用 ， 

經 由 反 覆 裁 判 ，所 形 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」 ，而法 

院 裁 判 係 以 管 轄 權 存 在 為 前 提 ，各 法 院 對 於 相 同 案 件 ，是 

否 經 由 一 致 性 裁 判 ，形 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可能 

未 必 相 同 ，故本項請求解釋並未無條件地請求宣告系爭條  

項 違 憲 ，而 係 委 由 各 行 政 機 關 及 法 院 在 具 體 個 案 中 ，基於 

既有法律秩序之形成狀況而決定是否不予適用系爭條項規  

定 。前 開 說 明 ，僅 就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所 轄 為 立 論 ，用以 

明 確 闡 述 系 爭 條 項 適 用 於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之 管 轄 案 件 （ 

舉 附 件 一 之 2 份 判 決 為 例 ） ，已 有 違 憲 情 形 發 生 ，並直接 

影 響 聲 請 人 之 案 件 審 理 ，特 此 敘 明 。

二 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 

㈠ 緣 近 來 酒 駕 車 禍 肇 事 致 人 死 傷 之 社 會 事 件 頻 傳 ，造成民眾對 

於 酒 駕 行 為 之 不 安 與 憤 怒 ，進而導致立法者對於酒駕行為之 

處 罰 一 再 修 法 予 以 加 重 。姑不論加重罰責對於酒駕行為之遏  

止 是 否 確 實 有 效 ，惟 回 歸 到 法 律 的 層 面 來 看 ， 「一行為不二 

罰 」及 「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」等 原 則 ，均 為 憲 法 所 明 白 揭 橥 ， 

亦 為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歷 來 解 釋 所 引 用 ，並為一般民眾所熟知之 

法 律 常 識 （此 由 聲 請 人 所 承 辦 前 述 交 通 裁 決 案 件 之 當 事 人 ， 

於 起 訴 狀 或 到 庭 陳 述 時 一 再 引 用 上 開 原 則 ，即 可 明 瞭 ） 。如 

今 ，行 政 罰 法 第 26條第 2 至4 項 、第45條第 3 項及道路交通 

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 等 規 定 ，顯然違反前揭最基本的 

法 律 原 則 ，不 僅 嚴 重 破 壞 法 律 體 系 ，更違反對人民之信賴保 

護 ，使 民 眾 對 法 律 制 度 產 生 不 信 任 ，如 不 予 改 正 ，將嚴重妨 

礙 國 家 的 整 體 發 展 。故聲請人請求司法院大法官儘速做成違 

憲 解 釋 ，以 避 免 違 憲 法 律 繼 續 侵 害 人 民 權 益 。

( _ 3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，匕如前述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所



示 。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見 解 ，則均載明於聲請解釋憲法之 

理 由 。其 中 第 一 項 請 求 解 釋 與 第 二 項 請 求 解 釋 ，各為獨立請 

求 ，為 憲 法 解 釋 聲 請 之 合 併 ，但 依 其 聲 請 目 的 ，倘第一項請 

求 獲 得 違 憲 且 不 予 適 用 之 解 釋 ，則 第 二 項 請 求 即 失 所 附 麗 ， 

無 庸 再 為 解 釋 ，併 此 敘 明 。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數

【下 列 附 件 因 聲 請 人 於 先 前 就 同 一 類 型 案 件 聲 請 釋 憲 時 ，已 

一 併 提 出 ，故 於 本 件 不 另 提 出 ，請參酌聲請人前以 1 0 2 年8 

月 1 3日桃院晴文字第 1020001177號 函 、1 0 3 年2 月6 日桃院 

勤文字第 1030100166號函提出釋憲聲請書之附件内容】

附 件 一 ：桃 園 地 院 1 0 2 年度交字第20號全案卷證及停止訴訟裁定 

1 份 ，及 桃 園 地 院 1 0 2 年度交字第 55號全案卷證及停止 

訴 訟 裁 定 1 份 。

附 件 二 ：陳 文 貴 著 ， 「違反行政義務行為之處罰競合關係研究」

，1 0 1 年 1 月 ，博 士 論 文 節 本 （含 論 文 封 面 、提 要 、目 

錄及内文第 2 6 9 至第2 8 7 頁 ） 。

附 件 三 ：臺灣桃園方法院 1 0 0 年度交聲字第 2 4 3 號 、4 9 9 、565 

號 等 三 件 交 通 事 件 裁 定 之 網 路 列 印 本 【關於一事不兩罰

部 分 】 。

附 件 四 ：臺灣桃園方法院 97年度交聲字第9 7 3 號 交 通 事 件 裁 定 、 

1 0 1 年度桃交簡字第 5 8 3 號刑事簡易判決各一件之網路 

列 印 本 【關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 （補 

罰 差 額 ）部 分 】 。

此 致

司法院大法官

中 華 民 國  104 年 4 月 27 日

行 政 訴 訟 庭 法 官 周 玉 霉

上 為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

中 華 民 國  104 年 4 月 27 日

書記官



釋憲聲請書

聲 請 人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

行政訴訟庭昭股法官周玉羣 

【案 件 當 事 人 ：

原 告 張 芳 鍾

被 告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新 竹 區 監 理 所

代 表 人 張 朝 陽  

訴 訟 代 理 人 李 志 豪

上 聲 請 人 因 審 理 1 0 3 年度交字第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之 交 通 裁 決 案 件 ，對 於 應 適 用 之 法 律 ，依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為有牴 

觸 憲 法 之 疑 義 ，茲提 出 客 觀 上 形 成 確 信 法 律 為 違 憲 之 具 體 理 由 ， 

聲 請 憲 法 解 釋 如 下 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一 、請 求 解 釋 ：

行政罰法第 26條 第 1 項前段及第 2 、3 、4 項 分 別 規 定 ： 「 

一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依刑 

事法律處罰之 。」 （第 1 項 前 段 ） 、 「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 

處 分 、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或 為 無 罪 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付審理 

、不 付 保 護 處 分 、免 刑 、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得依違反行政 

法上之義務規定裁處之 。」 （第2 項 ） 、 「第一項行為經緩 

起訴處分 或 緩 刑 宣 告 確 定 且 經 命 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 

地 方 自 治 團 體 、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 

他 符 合 公 益 目 的 之 機 構 或 困 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 

勞 務 者 ，其 所 支 付 之 金 額 或 提 供 之 勞 務 ，應於依前項規定裁 

處 之 罰 鍰 内 扣 抵 之 。」 （第3 項 ） 、 「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 

金 額 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 

算 。」 （第4 項 ） 。其 中 ，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 

於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時 ，無論其係支付一定



金 額 之 金 錢 ，或 提 供 一 定 時 數 之 義 務 勞 務 ，均導致同一行為 

於 實 質 上 先 後 遭 受 刑 事 及 行 政 法 律 之 雙 重 處 罰 ，有違法治國 

家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之 原 則 ，此不因同條第 3 項 、第4 項規定其 

公 益 性 負 擔 得 以 折 抵 行 政 罰 罰 鍰 而 有 異 。況該折抵而裁處差 

額 之 規 定 ，亦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之 

規 定 ，該 規 定 明 定 在 行 為 人 已 受 刑 事 判 決 罰 金 刑 確 定 後 ，尚 

得 裁 決 繳 納 罰 金 額 不 足 最 低 罰 鍰 基 準 規 定 之 差 額 。是行政罰 

法第26條第 2 項 、第3 項 、第4 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第35條第 8 項 等 規 定 ，於 前 揭 所 指 範 圍 内 ，應自解釋公布之 

曰 起 ，失 其 效 力 。

二 、請 求 解 釋 ：

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本法中華民國 1 0 0 年 11月8 

曰修正之第26條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於修正施行前違反行 

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，經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， 

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亦 適 用 之 ；曾 經 裁 處 ，因 

訴 願 、行 政 訴 訟 或 其 他 救 濟 程 序 經 撤 銷 ，而於修正施行後為 

裁 處 者 ，亦 同 。」 ，此 規 定 將 修 正 後 之 法 律 規 定 ，適用於修 

正 施 行 前 之 行 為 ，具 有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之 性 質 ，惟其既未設過 

渡 條 款 以 緩 和 其 變 動 ，亦未佐以適當施行日期之指定以供人 

民 或 行 政 機 關 預 先 準 備 應 變 ，倘 經 比 較 修 正 前 後 規 定 ，修正 

後 規 定 確 實 不 利 於 人 民 ，則其溯及既往即已侵害人民應受保 

障 之 既 得 權 益 或 合 理 信 賴 預 期 1 應 自 解 釋 公 布 之 日 起 ，不再 

適 用 ，並 回 歸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。

上 開 修 正 前 後 規 定 之 比 較 ，應由行政機關或法院於具體個案 

中 ，予 以 妥 適 決 定 ，倘遇修正前法律無明文規定處理方式時 

，法院過去 於 司 法 救 濟 程 序 中 基 於 法 續 造 權 限 或 作 用 ，所形 

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即 應 予 尊 重 ，並以之與修正後 

之 規 定 為 比 較 ，使人民在既有法律秩序下之既得權益或合理 

信 賴 預 期 ，獲 得 確 保 ，始 符 合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權 利 之 本 旨 ，特 

此 敘 明 。

貳 、疑 義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

一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

㈠原因案件案號

本 件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之 原 因 案 件 ，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 0 3 年 

度交字第 77號 交 通 裁 決 事 件 之 行 政 訴 訟 案 件 。

㈡原因案件之性質與經過

1, 原告張方鍾於民國 1 0 0 年5 月2 8 日0 時46分 ，駕駛〇〇〇-〇〇〇 

號 普 通 重 型 機 車 ，行 經 桃 園 市 中 平 路 、宏 昌 七 街 口 ，為桃園 

縣 政 府 警 察 局 桃 園 分 局 員 警 舉 發 「酒 後 駕 車 （酒測值〇.81mg 

/I) 」 ，並填製桃警局交字第 DB2 6 9 5 8 1 0號 舉 發 通 知 單 。嗣 

被告認原告前揭行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5條 第 1 

項 第 1 款 等 法 規 ，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

處理細則第 44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於 1 0 3 年3 月 1 7日開立竹監桃 

第裁52-DB2695810號 裁 決 書 （下 稱 原 處 分 ） ，裁處原告罰鍰 

新 臺 幣 （下 同 ）4 5 , 0 0 0元，吊扣駕駛執照 12個 月 ，並應參加 

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講 習 。原 告 不 服 ，於 1 0 3 年3 月2 1 日向本院提 

起 行 政 訴 訟 。

2 .  而 原 告 前 揭 行 為 所 涉 刑 事 公 共 危 險 罪 責 部 分 ，經桃園地檢署 

檢 察 官 於 1 0 0 年6 月3 0日以 10◦ 年 度 偵 字 第 1 6 4 8 0號為緩起 

訴 處 分 （緩起訴期間 1 年 ，1 0 0 年7 月2 8 日至1 0 1 年3 月27 

曰） ，並命其應自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8 個 月 内 ，向該署指定 

之 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 

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 0小 時 義 務 勞 務 ，及於緩起訴處分確定 

後6 個月内參加該署所舉辦之酒駕認知輔導教育課程 1 場次 

。故 於 原 告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後 ，被 告 嗣 於 1 0 3 年4 月2 8 日發函 

予 原 告 及 本 院 表 示 ：關於原告緩起訴勞務扣抵罰鍰 4 , 6 0 0 元 

部 分 （基 本 時 薪 115 x 4 0小 時 =  4,600 ) 部 分 ，自1 0 3 年3 

月 1 7日 起 ，原 裁 決 書 罰 鍰 金 額 於 此 部 分 ，一 部 廢 止 ，即原裁 

決之罰鍰金額變更為 40,400元 。惟 原 告 仍 主 張 略 以 ：上開裁 

決 書 處 分 關 於 罰 鍰 部 分 （關於吊扣駕照及應參加道安講習部 

分 ，原告業 已 執 行 完 畢 而 未 爭 執） ，因原告刑案部分已遭緩 

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，應 服 的 義 務 勞 役 也 已 執 行 完 畢 ，被告不應再



處 以 罰 鍰 等 語 ，並 聲 明 ：上開裁決書處分關於罰鍰之部分撤

銷 。

3,小 結 ：

本案係行為人在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於 1 0 0 年 11月8 曰修 

正 前 ，酒 後 駕 車 （係 於 1 0 0 年5 月2 8 日酒駕） ，以一行為觸 

犯 刑 法 第 1 8 5 之 3 之 不 能 安 全 駕 駛 罪 ，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

處罰條例第 35條 第 1 項 酒 後 駕 駛 酒 測 值 超 標 違 規 ，經檢察官 

為 緩 起 訴 處 分 附 以 公 益 性 負 擔 後 ，復遭被告新竹區監理所再 

行 裁 罰 ，而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請 求 司 法 救 濟 。原於行政罰法 

1 0 0 年 11月8 日 修 正 前 ，此 類 交 通 聲 明 異 議 事 件 （按 ：在 

1 0 1 年7 月 各 地 院 成 立 行 政 訴 訟 庭 之 前 ，受處分人對此類事 

件不服之救濟程序係向刑事庭聲明異議） ，於臺灣桃園地方 

法 院 轄 内 ，均 以 違 反 「一行 為 不 二 罰 」原 則 ，獲得撤銷罰鍰 

處 分 之 救 濟 ，且已形 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法 律 秩 序 ，而對行為人有 

正 當 合 理 信 賴 基 礎 。未 料 ，行 政 罰 法 於 1 0 0 年 11月8 日修正 

，將 此 類 案 件 排 除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保 護 ，並使其溯及既 

往 適 用 於 修 法 前 行 為 ，且 全 無 過 渡 條 款 之 設 計 ，因而產生違 

反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 、 「信 賴 保 護 」原 則 之 違 憲 疑 義 。

二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大法官釋字第 503 、6 0 4 號 解 釋 （一行為不二罰原則） 、釋 

字第525 、5 8 9 號 （信 賴 保 護 原 則 ） 、釋字第 3 7 1 號 解 釋 （ 

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） 、憲法第7 條 （平 等 原 則） 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一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

㈠ 關於第一項請求解釋 

曱 、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.行政罰法第 26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

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者 ，依 刑 事 法 律 處 罰 之 。但其行 

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 

收 者 ，亦得裁處之」 ，此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宣示規定



，並 肯 認 刑 罰 與 行 政 罰 具 有 相 同 處 罰 性 質 者 ，應有一行為 

不 二 罰 原 則 之 適 用 。

2 .  同條第2 項 規 定 ： 「前 項 行 為 如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、緩起訴處 

分 確 定 或 為 無 罪 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 付 審 理 、不付保護處 

分 、免 刑 、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 

定 裁 處 之 。」 ，此規定則對於前項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設定 

排 除 適 用 之 對 象 ，其 中 涉 及 本 件 釋 憲 聲 請 爭 點 之 「緩起訴 

處 分 確 定 」及 「緩 刑 之 裁 判 確 定 」遭 排 除 適 用 ，係 1 0 0 年 

1 1 月8 日 修 法 時 所 增 訂 ，其 立 法 理 由 分 別 為 ：⑴緩起訴處 

分 之 性 質 ，實 屬 附 條 件 之 便 宜 不 起 訴 處 分 ，檢察官為緩起 

訴 處 分 時 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之 2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對被 

告 所 為 之 措 施 及 課 予 之 負 擔 ，係 一 種 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，並 

非 刑 罰 。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義務規 

定 ，經 檢 察 官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行政機關自得依違反 

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，此為現行條文第 2 項之當然解釋

。惟 因 實 務 上 有 不 同 見 解 ，爰於第2 項 增 訂 「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」之 文 字 ，以 杜 爭 議 ；⑵第一項行為如經緩刑之裁判 

確 定 ，因 法 院 為 緩 刑 宣 告 所 斟 酌 者 ，係 情 節 輕 微 、自 首 、 

難 以 苛 責 、行為人年紀尚輕而給予自新機會或維護親屬間 

家 庭 和 諧 關 係 等 因 素 ，無庸斟酌行為人所違反行政法上義 

務 規 定 之 立 法 目 的 。故 為 兼 顧 該 等 法 律 立 法 目 的 之 達 成 ， 

並 考 量 經 緩 刑 裁 判 確 定 者 ，未 依 刑 事 法 律 予 以 處 罰 ，與緩 

起 訴 處 分 確 定 者 同 ，為 求 衡 平 ，爰 於 第 二 項 增 訂 「緩 刑 」 

之 文 字 ，俾 資 完 備 。

3 .  又同條第3 項至第 5 項 分 別 規 定 ： 「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 

處分或緩刑宣告 確 定 且 經 命 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地 

方 自 治 團 體 、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 

他 符 合 公 益 目 的 之 機 構 或 團 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 

務 勞 務 者 ，其 所 支 付 之 金 額 或 提 供 之 勞 務 ，應於依前項規 

定 裁 處 之 罰 鍰 内 扣 抵 之 。」 、 「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金額 

’按最初裁處時之母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算



。」 、 「依 第 二 項 規 定 所 為 之 裁 處 ，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

由 主 管 機 關 依 受 處 罰 者 之 申 請 或 依 職 權 撤 銷 之 ，已收繳之 

罰 鍰 ，無 息 退 還 ：一:因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而 為 之 裁 處 ，其緩 

起 訴 處 分 經 撤 銷 ，並 經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，且未受免刑或緩刑 

之 宣 告 。二f 因 緩 刑 裁 判 確 定 而 為 之 裁 處 ，其緩刑宣告經撤 

銷 確 定 。」 。由 此 顯 見 ，同條第2 項所規定不受一行為不 

二 罰 原 則 保 護 適 用 之 「緩 起 訴 處 分 」 、 「緩 刑 」 ，係有意 

包括實務上常見之附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及緩刑，否 

則同條第3 項至第 5 項 將 無 毫 無 適 用 餘 地 。

4 .而上開行政罰法第3 項雖規定已支付之公益金或提供之勞 

務 得 於 裁 處 罰 鍰 内 扣 抵 ，即僅就該差額部分裁處繳納即可 

，而該部分規定即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

8 項 。是 查 ，立法者顯然亦發覺在某些違規及違法的刑事 

個 案 中 ，出現有罰金刑 輕 於 法 定 最 低 罰 鍰 之 情 形 ，惟此本 

應藉由修正刑法第 1 8 5 條之 3 法 定 罰 金 刑 ，設 定 下 限 ，將 

之修正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 第 1 項 第 1 款最高 

罰 鍰 基 準 相 同 金 額 以 上 ，一 定 數 額 以 下 罰 金 之 刑 ，以為連 

結 ，而不致產生現行新臺幣2 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，而與行政罰 

錢 數 額 重 叠 ，甚 至 較 輕 之 情 。惟 立 法 者 卻 指 示 「一條相對 

較 為 繁 瑣 之 途 徑 」 ，即於94年 12月2 8 日修正經總統公布， 

行政院發布定自 95年7 月 1 日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

例第 35條 ，增訂該條第 8 項 規 定 「前 項 汽 車 駕 駛 人 （指汽 

車 駕 駛 人 駕 駛 汽 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；或 

因 而 吊 扣 駕 駛 執 照 ，於吊扣期間再有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 

酒 精 濃 度 超 過 規 定 ；或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 

規 定 ，又筆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） ，同時違反刑事法律者 

，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本條例第 92條第 3 項 （註 ：此 

部分文字於 1 0 0 年 1 月 1 9日修正為第92條第4 項 ）所訂最 

低 罰 鍰 基 準 規 定 者 ，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 

部 分 」 。如 此 結 果 ，造 成 行 政 裁 罰 與 否 及 數 額 若 干 ，竟須 

待 刑 事 法 處 罰 體 系 之 裁 判 確 定 結 果 而 定 ，對於人民造成的



行 政 處 分 不 確 定 性 ，及 行 政 機 關 （監 理 機 關 ）為與司法機 

關 連 繫 ，勢 必 增 生 的 程 序 上 勞 費 及 支 出 ，難 以 估 計 。並且 

該 法 律 之 規 定 ，更 有 違 反 憲 法 法 治 國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原 

則 之 虞 ，並 且 侵 越 刑 事 法 院 刑 罰 之 裁 量 權 （一律補足差額 

，使 齊 頭 平 等 ，有 違 實 質 平 等 原 則 ） ，實 有 違 憲 。更因此 

使立法者在修改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項 將 緩 刑 、緩起訴排 

除 於 刑 事 處 罰 外 時 ，得 以 藉 口已於第 3 項 、第4 項規定與 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5條第 8 項規定相同得繳補差額 

部 分 ，來 迴 避 一 事 不 兩 罰 之 憲 法 概 念 。

5,據 上 所 述 ，行政罰法第 26條 第 2 項 、第3 項 、第4 項及道 
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8 項 規 定 ，均明顯違反憲法 

律 規 定 ，文 義 内 容 清 楚 明 白 ，經 由 立 法 理 由 之 說 明 ，並搭 

配行政罰法第 3 項至第 5 項 之 規 定 ，可明確知悉立法者已 

展 現 強 烈 意 志 ，將附有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 

告 ，排 除 於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之 適 用 範 圍 。是此項有違憲疑義 

之 法 律 規 定 ，已不存在任何使附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 

或 緩 刑 仍 有 適 用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合 憲 解 釋 空 間 ，否則 

形 同 法 官 未 經 釋 憲 ，即 行 拒 絕 有 效 法 律 之 適 用 。

乙 、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 . 本 項 解 釋 請 求 所 據 以 審 查 之 憲 法 規 範 為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 

原 則 ，此原則業經釋字第 5 0 3 號 解 釋 之 解 釋 文 闡 釋 ： 「除 

處 罰 之 性 質 與 種 類 不 同 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

，以 達 行 政 目 的 所 必 要 者 外 ，不 得 重 複 處 罰 ，乃現代民主 

法 治 國 家 之 基 本 原 則 。」 。釋字第6 0 4 號解釋更直接援引 

「法治國家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」作 為 違 憲 審 查 基 準 ，是 

「一 行 為 不 二 罰 」原 則 已 然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至 為 明 確 。

2, 據上開釋字第 5 0 3 號 解 釋 所 闡 釋 ， 「一行為不二罰」原則 

之 適 用 範 圍 ，應以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是否不同為核心判 

斷 標 準 。倘 同 一 行 為 之 兩 次 以 上 處 罰 ，其處罰之性質與種 

類 相 同 ，則 其 處 罰 之 名 義 縱 有 不 同 ，亦不能藉此排除一行 

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之 適 用 。又 處 罰 性 質 與 種 類 是 否 相 同 ，應就



其 處 罰 之 本 質 ，從 實 質 上 加 以 判 斷 ，非謂罰鍰必然不同於 

人 身 自 由 拘 束 或 強 制 性 勞 務 提 供 ，否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

，將 因 此 機 械 性 解 釋 而 淪 為 具 文 。

3 .又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兼具 實 體 與 程 序 雙 重 面 向 。在實體面 

向 ，其 意 義 即 如 上 所 述 ，同 一 行 為 ，不受性質及種類相同 

之 重 複 處 罰 ，且 不 應 拘 泥 於 處 罰 之 名 義 ，究係刑事處罰或 

其 他 行 政 處 罰 。在 程 序 面 向 ，則 寓 有 「禁止雙重危險」之 

意 ，避 免 同 一 行 為 事 實 ，為給予性質及種類相同之雙重處 

罰 ，而開啟二 次 以 上 可 能 造 成 處 罰 結 果 之 程 序 。由於可能 

造 成 處 罰 結 果 之 程 序 進 行 中 ，對 行 為 人 而 言 ，均帶來身心 

煎 熬 ，同一行為既 然 在 實 體 上 不 應 給 予 重 複 處 罰 ，在程序 

上 即 不 應 給 予 雙 重 危 險 。而 在 我 國 憲 法 上 之 依 據 ，則可求 

諸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（釋字第 3 8 4 號 解 釋 ）及憲法第23條之比 

例 原 則 。申 言 之 ，既 然 實 體 上 不 能 給 予 重 複 處 罰 ，程序上 

之 雙 重 危 險 即 顯 無 必 要 ，而 欠 缺 正 當 性 。從 而 ，同一行為 

在 法 律 上 分 別 有 性 質 、種 類 相 同 之 二 次 處 罰 規 定 ，縱然可 

因 相 互 折 抵 ，而 可 能 規 避 上 開 實 體 面 向 要 求 ，但其二次處 

罰 程 序 之 進 行 ，仍 違 反 程 序 面 向 之 雙 重 危 險 禁 止 要 求 ，自 

應 不 得 為 之 。

丙 、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.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宣 告 ，其所可能附加 

之 負 擔 包 括 ：向 公 庫 或 指 定 之 公 益 團 體 、地方自治團體支 

付 一 定 之 金 額 ，或 向 指 定 之 政 府 機 關 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政法 

人 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4 0小時以 

上2 4 0 小 時 以 下 之 義 務 勞 務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條之 2 第 

4 、5 款 及 刑 法 第 74條第 2 項第 4 、5 款 參 照 ） 。

2. 上 開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種 類 内 容 ，與刑罰上剝奪財產之罰金刑

，剝 奪 自 由 之 拘 役 、徒 刑 ，雖 有 名 義 上 之 不 同 ，但其剝奪 

財 產 或 自 由 之 痛 苦 内 涵 ，卻 無 二 致 。尤其刑法就短期拘役 

、徒 刑 之 執 行 ，另 設 改 服 社 會 勞 動 之 易 刑 機 制 （刑法第41 

條 2 項 ） ，更 使 經 易 刑 為 杜 會 勞 動 之 拘 役 、徒刑與履行公



益 性 負 擔 之 提 供 義 務 勞 務 ，具 有 完 全 相 同 執 行 内 涵 。是附 

隨 於 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之 公 益 性 負 擔 履 行 ，雖無處罰之名 

，但 在 本 質 上 應 以 處 罰 視 之 ，且 其 處 罰 之 種 類 ，與刑罰並 

無 不 同 。

3 .  又 上 開 公 益 性 負 擔 ，均以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撤銷作為擔 

保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5 3 條之 3 第 1 項第 3 款 、刑法第75條 

之 1 第第 1 項第4 款 參 照 ） ，行 為 人 倘 未 加 履 行 ，即必須 

面 臨 緩 起 訴 處 分 撤 銷 後 之 起 訴 判 刑 ，或緩刑撤銷後之刑罰 

執 行 ，是 其 實 質 上 具 有 相 當 強 制 性 ，行為人欠缺決定履行 

與 否 之 真 正 自 由 。另 一 方 面 ，倘 行 為 人 履 行 各 該 負 擔 ，於 

緩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刑 期 滿 後 ，即有與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同一 

效 力 （刑事訴訟法第 2 6 0 條 參 照 ） ，或發生刑之宣告失其 

效 力 （刑法第 76條 ） ，是 公 益 性 負 擔 之 履 行 ，具有刑事處 

罰 之 替 代 作 用 ，實 質 上 與 刑 罰 性 質 相 同 。

4 .  承 上 ，公 益 性 負 擔 之 種 類 與 性 質 ，不僅在實質上與刑罰均 

相 同 ，且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3 項 至 第 5 項更規定其得以折 

抵 行 政 罰 罰 鍰 ，此 一 折 抵 關 係 ，等同直接從法律上承認兩 

者 （即公益性負擔與行政罰罰鍰）具有相同之性質與種類

，否 則 如 何 得 以 折 抵 ？既 然 如 此 ，揆諸上開所述一行為不 

二 罰 原 則 之 實 體 及 程 序 内 涵 ，同 一 酒 後 駕 車 行 為 ，重複施 

加 公 益 性 負 擔 及 行 政 罰 ，即 有 違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不因 

兩 者 得 以 折 抵 而 豁 免 該 原 則 之 適 用 。蓋 折 抵 不 足 時 （本件 

釋 憲 聲 請 之 原 因 案 件 均 屬 此 情 形） ，仍需就差額處以罰鍰 

，而 於 實 體 上 重 複 處 罰 ，並 於 程 序 上 開 啟 二 次 處 罰 程 序 ， 

而 構 成 雙 重 危 險 ，其 違 反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甚 為 明 確 ， 

聲 請 人 因 而 形 成 違 憲 之 確 信 。

5. 陳文貴法官於其 1 0 1 年 1 月 甫 完 成 之 博 士 論 文 「違反行政 

義務行為之處罰競合關係研究」 （該論文指導教授為陳春 

生 大 法 官 ，論 文 考 試 召 集 人 為 李 震 山 大 法 官 ，論文節本參 

附 件 二 ） 中 就 此 爭 議 ，亦 持 違 憲 觀 點 。對於緩起訴處分部 

分 ，該 論 文 有 下 列 深 刻 之 論 述 ： 「檢察官既居於政府之代



理 人 或 法 治 國 之 代 理 人 地 位 ，行 使 廣 義 的 國 家 司 法 權 ，此 

項 司 法 權 復 屬 刑 事 司 法 之 一 環 ，其所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 

分 之 前 提 要 件 是 認 定 被 告 有 罪 之 犯 罪 成 立 ，始得因其他因 

素 之 考 量 予 以 緩 起 訴 處 分 ，目的亦係在行使國家之刑事司 

法 權 ，被 告 既 已 因 此 承 擔 因 犯 罪 而 應 付 出 之 代 價 ，即係已 

受 到 等 同 於 刑 罰 之 法 律 效 果 制 裁 。從而上開條文立法理由 

中 謂 ，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支付一定之金額與義務勞務部 

分 ，係 一 種 『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』並 非 『刑 罰 』等 語 ，很顯 

然 是 一 種 完 全 形 式 主 義 的 僵 化 思 考 模 式 ，應認為與一行為 

不 二 罰 之 憲 法 原 則 有 違 。」 （該論文第2 7 1 頁 ）對於緩刑 

部 分 ，該 論 文 亦 以 緩 刑 乃 在 救 濟 自 由 刑 之 流 弊 而 設 ，為宣 

告 刑 之 一 種 特 別 執 行 方 式 ，其 本 質 仍 為 刑 罰 ，而認為不得 

以 行 政 罰 重 複 裁 罰 （該論文第 2 7 9 頁 ） 。以 上 論 文 内 容 ， 

更 加 深 化 了 聲 請 人 原 來 違 憲 之 確 信 ，足認本件各該原因案

件 ，確 有 停 止 訴 訟 ，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必 要 ，以維憲法秩序

〇

㈡ 關於第二項請求解釋

曱 、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. 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本法中華民國 1 0 0 年 11月 

8 曰修正之第26條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於修正施行前違 

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，經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，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亦 適 用 之 ；曾經 

裁 處 ，因 訴 願 、行 政 訴 訟 或 其 他 救 濟 程 序 經 撤 銷 ，而於修 

正 施 行 後 為 裁 處 者 ，亦 同 。」其 立 法 理 由 謂 ： 「修正條文 

第26條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對 於 修 正 施 行 前 ，一行為同 

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刑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經檢察官為緩起 

訴 處 分 確 定 ，應 受 行 政 罰 之 處 罰 而 未 經 裁 處 者 ，或雖曾經 

裁 處 ，原 裁 處 於 訴 願 、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中被撤銷 

，於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為 裁 處 者 ，宜 一 律 適 用 ，爰增訂第3 

項 。」

2. 觀 諸 上 開 立 法 理 由 ，實難明瞭立法者為何要將修正後之規



定 ，逕 行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尚 未 裁 處 之 行 為 ，但可知立法者有 

明 白 強 烈 之 意 志 ，要將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溯及適用於修正 

前 尚 未 經 裁 處 之 行 為 ，且認為並不需要任何過渡條款或指 

定 施 行 日 期 以 供 準 備 應 變 ，故 立 法 理 由 中 僅 以 「宜一律適 

用 」五 字 簡 單 交 代 其 理 由 ，然 究 竟 何 以 修 正 前 後 均 「宜」 

一 律 適 用 ，未 見 有 詳 細 闡 述 。

3 ,系爭條項所指定適用之行政罰法修正條文第 26條第 3 項至 

第5 項 規 定 ，如 前 所 述 ，即係緩起訴處分或緩刑所附公益 

性 負 擔 或 提 供 義 務 勞 務 者 得 以 折 抵 行 政 罰 罰 鍰 之 規 定 。故 

指定適用修正條文第 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實同時有 

指定適用修正後之第 26條 第 2 項 所 規 定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 

不 受 一 行 為 不二罰原則保護」 （詳 如 第 一 項 請 求 解 釋 中 「 

對於系爭違 憲 法 律 之 闡 釋 」項 下 所 述 ）之 意 ，否則倘緩起 

訴 處 分 確 定 即 受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保 護 ，根本無從再行裁 

處 行 政 罰 鍰 ，又何以從緩起訴處分所附公益性負擔或提供 

義 務 勞 務 者 折 抵 行 政 罰 鍰 ？是依系爭條項規定適用之結果 

，對 於 修 正 前 之 行 為 ，經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，但尚未經裁處 

者 ，均須依修正後之第 26條 第 2 項 再 行 裁 處 ，如該緩起訴 

處 分 附 有 公 益 性 負 擔 或 提 供 義 務 勞 務 者 ，再依修正後之第 

26條 第 3 項至第 5 項 規 定 折 抵 。其指定適用修正後規定之 

文 義 清 楚 明 確 ，立 法 理 由 復 有 明 確 說 明 ，並不存在其他合 

憲 性 解 釋 空 間 。

乙 、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 . 本 項 解 釋 請 求 所 據 以 審 查 之 憲 法 規 範 為 「信賴 保 護 原 則 」 

。此原則迭經釋字第 525 、574 、577 、589 、6 0 5 解釋 

多 次 援 用 並 闡 釋 ，其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已 無 庸 置 疑 。

2. 釋 字 第 5 7 4 號 解 釋 之 解 釋 理 由 書 明 文 指 出 ： 「法治國原則 

為 憲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，首 重 人 民 權 利 之 維 護 、法秩序之安定 

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遵 守 。因 此 ，法 律 一 旦 發 生 變 動 ，除法 

律 有 溯 及 適 用 之 特 別 規 定 者 外 ，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 

日 起 ，向 將 來 發 生 效 力 。惟 人 類 生 活 有 其 連 續 性 ，因此新



法 雖 無 溯 及 效 力 ，而係適用於新法生效後始完全實現之構 

成 要 件 事 實 ，然 對 人 民 依 舊 法 所 建 立 之 生 活 秩 序 ，仍難免 

發 生 影 響 。此 時 立 法 者 於 不 違 反 法 律 平 等 適 用 之 原 則 下 ， 

固 有 其 自 由 形 成 空 間 。惟如人民依該修正前法律已取得之 

權 益 及 因 此 所 生 之 合 理 信 賴 ，因該法律修正而向將來受不 

利 影 響 者 ，立 法 者 即 應 制 定 過 渡 條 款 ，以適度排除新法於 

生 效 後 之 適 用 ，或 採 取 其 他 合 理 之 補 救 措 施 ，俾符法治國 

之 法 安 定 性 原 則 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。」 ，由此大法官解釋所 

闡 釋 之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可 知 ，法律修正原則上並不溯及既往

，但 仍 應 考 量 平 等 原 則 及 法 定 安 性 原 則 ，對於新修正法律 

設 定 過 渡 條 款 或 其 他 合 理 補 救 措 施 ，以保護既得權益與合 

理 信 賴 。未 溯 及 既 往 尚 且 如 此 ，則 將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，自應 

有 更 高 之 信 賴 保 護 要 求 ，與 更 強 之 實 質 正 當 基 礎 ，以確保 

通 過 合 憲 性 之 檢 驗 ，否 則 即 不 能 藉 口 立 法 形 成 自 由 ，任意 

將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。

3. 法 律 修 正 之 溯 及 既 往 ，究 竟 有 無 侵 害 受 規 範 人 民 之 權 益 ， 

應由法律修正前後之整體法律秩序有無變動加以客觀判斷

，並非單純比較法律 修 正 之 文 義 或 由 立 法 者 主 觀 判 斷 。換 

言 之 ，法 律 修 正 前 後 之 整 體 法 律 秩 序 已 經 改 變 ，受規範人 

民 之 權 益 在 修 正 前 後 已 有 不 同 ，縱使立法者主觀上自認其 

修 正 僅 在 解 釋 修 正 前 規 定 （立 法 解 釋 ） ，並未改變法律秩 

序 ，亦無從豁免其已侵害受規範人民之既有權益或合理信 

賴 。

4 .  又 所 謂 受 規 範 人 民 之 既 有 權 益 或 合 理 信 賴 ，在處罰人民法 

律 之 適 用 範 圍 修 正 擴 大 時 ，包 括 從 不 處 罰 變 成 處 罰 ，或從 

單 一 處 罰 變 為 雙 重 處 罰 ，人民原先不受處罰或僅受單一處 

罰 之 法 律 狀 態 ，本 身 就 是 一 種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，亦應視為 

不 受 處 罰 或 僅 受 單 一 處 罰 之 既 得 權 益 ，無待強求人民另有 

信 賴 之 表 現 。此 即 刑 事 法 律 上 「罪刑法定主義」 、行政罰 

上 「處罰 法 定 主 義 」之 所 由 ，故兩者均不要求人民對於法 

律制定或修正前之 不 處 罰 有 何 具 體 明 確 之 信 賴 表 現 。此因



罪 刑 法 定 主 義 與 處 罰 法 定 主 義 ，均涉及人民對於曰常生活 

行 為 之 理 性 預 期 與 判 斷 ，倘國家法律修正可以任意溯及既 

往 處 罰 ，則 人 民 將 何 所 適 從 ？人民又將如何合理安排其生 

活 ？是 處 罰 法 律 修 正 擴 張 之 溯 及 既 往 ，除非是用以追訴重 

大 侵 犯 人 權 、屠 殺 種 族 之 犯 罪 ，否 則 應 加 以 嚴 格 禁 止 ，以 

維 護 法 治 國 家 之 最 根 本 基 礎 ，此應為信賴保護原則在憲政 

上 之 最 重 要 意 涵 。

丙 、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. 如 前 所 述 ，系 爭 條 項 （行政罰法第 45條第 3 項 ）使 「緩起 

訴 處 分 確 定 不 受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保護」之 規 定 （同法第 

26條第 2 項 ） ，強 制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未 經 裁 處 之 行 為 （否則 

無從適用同條第 3 至5 項 ） ，規 定 雖 然 明 確 ，但其理由只 

有 「宜一律適用」 ，顯 然 欠 缺 實 質 正 當 之 溯 及 既 往 基 礎 ， 

無 法 通 過 信 賴 保 護 之 憲 法 原 則 檢 驗 。

2 .  由於修正前行政罰法第26條第 2 項 並 無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 

」之 文 字 ，究 竟 同 一 行 為 在 經 檢 察 官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 

得 否 再 行 政 裁 罰 ，容 有 解 釋 空 間 。此在權力分立之國家權 

力 作 用 分 工 下 ，本委由法院以其法續造功能加以闡釋確定 

。而 依 聲 請 人 職 務 上 所 已 知 ，在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 

法院歷來對於酒後駕車之行為經檢察官為附有義務勞務之  

緩 起 訴 處 分 後 ，均 不 許 再 為 行 政 裁 罰 ，所有再行裁罰案件

，經 合 法 聲 明 異 議 後 ，均 經 撤 銷 （理由為違反一行為不二 

罰 ） ，裁 罰 機 關 不 服 抗 告 至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亦 遭 抗 告 駁 回 ， 

此 已 形 成 相 當 普 遍 而 值 得 信 賴 保 護 之 法 律 既 有 秩 序 。系爭 

條 項 將 修 正 後 規 定 溯 及 既 往 ，使原先不受法院支持而不能 

存 在 之 重 複 裁 罰 （同一行為先後為強制公益性負擔及行政 

罰 鍰 ） ，溯 及 適 用 於 修 正 前 之 行 為 ，致人民對於法院長久 

以 來 因 一 致 性 裁 判 所 形 成 之 合 理 正 當 信 賴 ，因此遭到侵害 

，至 為 灼 然 。

3. 修 法 前 在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已形成一行為不二罰原 

則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（有附件三之 3 份 判 決 為 例 ） ，如此反



覆 普 遍 之 法 院 裁 判 所 形 成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如果不能成為 

人 民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，則為司法機關之法院爾後對人民焉 

有 公 信 力 可 言 ？對於司法者已經形成相當普遍之法律秩序 

，立 法 者 倘 可 無 正 當 理 由 地 溯 及 既 往 為 不 利 人 民 之 變 更 1 

則 憲 法 上 之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，如 何 維 繫 ？又 五 權 分 治 ，如何 

彼 此 相 維 （釋 字 第 1 7 5 號 解 釋 參 照 ） ？

4.推 敲 本 件 立 法 者 之 所 以 貿 然 立 法 為 溯 及 既 往 之 適 用 ，係因 

主 觀 上 根 本 自 認 並 未 溯 及 既 往 。此觀行政罰法第26條第 2 

項 之 修 正 理 由 謂 ： 「緩 起 訴 處 分 之 性 質 ，實屬附條件之便 

宜 不 起 訴 處 分 ，…被 告 所 為 之 措 施 及 課 予 之 負 擔 ，係一種 

特 殊 之 處 遇 措 施 ，並 非 刑 罰 。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

及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

，行 政 機 關 自 得 依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裁 處 ，此為現行 

條 文 第 二 項 之 『當 然 解 釋 』 。」 ，其 所 用 「當然解釋」一 

語 ，可 見 其 端 倪 。此 亦 所 以 系 爭 條 項 之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，並 

未以明文指定包括第 26條第 2 項 在 内 （但解釋上須包括在 

内 ，而 無 其 他 解 釋 空 間 ，已如前所述） ，蓋其認為修正前 

之 行 為 ，經 緩 起 訴 處 分 ，適用第26條第 2 項 再 行 裁 罰 ，乃 

屬 當 然 解 釋 ，此 次 修 法 加 列 「緩 起 訴處分確定」 ，僅是立 

法 使 其 明 確 化 而 已 ，故指定溯及既往適用修正後同條第 3 

項至第 5 項 規 定 ，以 便 折 抵 ，乃 有 利 於 人 民 之 規 定 。倘如 

此 之 立 法 前 提 無 誤 ，則充分顯示出立法者完全漠視修法前 

既 有 法 律 秩 序 之 心 態 。無 論 立 法 者 如 何 認 為 係 「當然解釋 

」 ，亦 不 應 對 司 法 者 之 法 續 造 功 能 視 而 不 見 ；對於溯及既 

往 究 竟 有 無 侵 害 人 民 權 益 ，應以包括司法之法續造功能作 

用 在 内 ，所 形 成 之 客 觀 法 秩 序 前 後 加 以 比 較 判 斷 ，而非以 

立 法 者 自 己 之 主 觀 認 知 為 準 。同 樣 對 於 修 法 前 之 行 為 ，在 

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轄 内 ，修 法 後 人 民 將 遭 到 行 政 罰 追 懲 ， 

且 無 從 經 由 聲 明 異 議 或 行 政 訴 訟 而 救 濟 ，顯較於修法前不 

利 之 現 實 ，已 詳 如 前 述 ，是 凡 有 此 情 形 者 ，系爭條項均已 

違 反 憲 法 上 之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，至 為 顯 然 ，聲請人因而形成



違 憲 之 確 信 。

5 .  陳 文 責 法 官 於 前 開 博 士 論 文 中 ，對 於 系 爭 條 項 規 定 指 出 ：

「行政罰法第 45條 第 3 項 規 定 …對於修正施行前之行為而 

未 經 裁 處 者 ，原 依 司 法 實 務 ，行為人有不再受裁處行政罰 

罰 鍰 之 法 信 賴 與 法 律 地 位 ，反 而 被 削 弱 ，依新法可溯及既 

往 的 適 用 ，另 行 裁 處 行 政 罰 ，顯已違反上開處罰法定與事 

後 法 禁 止 原 則 ，構 成 違 憲 甚 明 。行政權與立法者聯手合作 

的 這 種 窮 追 不 捨 ，死 纏 爛 打 的 立 法 態 度 ，著實令人深感遺 

憾 。」 （論文第 2 7 6 、2 7 7 頁 ） ，此亦為聲請人被迫必須 

聲 請 釋 憲 之 理 由 。

6 .  由 於 本 項 請 求 解 釋 中 涉 及 「法 院 基 於 法 續 造 權 限 或 作 用 ， 

經 由 反 覆 裁 判 ，所 形 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」 ，而法 

院 裁 判 係 以 管 轄 權 存 在 為 前 提 ，各 法 院 對 於 相 同 案 件 ，是 

否 經 由 一 致 性 裁 判 ，形 成 相 當 普 遍 之 既 有 法 律 秩 序 ，可能 

未 必 相 同 ，故本項請求解釋並未無條件地請求宣告系爭條 

項 違 憲 ，而 係 委 由 各 行 政 機 關 及 法 院 在 具 體 個 案 中 ，基於 

既有法律秩序之形成狀況而決定是否不予適用系爭條項規  

定 。前 開 說 明 ，僅 就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所 轄 為 立 論 ，用以 

明 確 闡 述 系 爭 條 項 適 用 於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之 管 轄 案 件 （ 

舉附件一之 2 份 判 決 為 例 ） ，已 有 違 憲 情 形 發 生 ，並直接 

影 響 聲 請 人 之 案 件 審 理 ，特 此 敘 明 。

二 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B 緣 近 來 酒 駕 車 禍 肇 事 致 人 死 傷 之 社 會 事 件 頻 傳 ，造成民眾對 

於 酒 駕 行 為 之 不 安 與 憤 怒 ，進而導致立法者對於酒駕行為之 

處 罰 一 再 修 法 予 以 加 重 。姑不論加重罰責對於酒駕行為之遏 

止 是 否 確 實 有 效 ，惟 回 歸 到 法 律 的 層 面 來 看 ， 「一行為不二 

罰 」及 「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」等 原 則 ，均 為 憲 法 所 明 白 揭 橥 ， 

亦 為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歷 來 解 釋 所 引 用 ，並為一般民眾所熟知之 

法 律 常 識 （此 由 聲 請 人 所 承 辦 前 述 交 通 裁 決 案 件 之 當 事 人 ， 

於 起 訴 狀 或 到 庭 陳 述 時 均 主 張 「酒駕所涉之刑案已遭檢察官 

處 罰 過 」等 語 ，即 可 明 瞭） 。如 今 ，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 至



4 項 、第45條第 3 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8 項 

等 規 定 ，顯 然 違 反 前 揭 最 基 本 的 法 律 原 則 ，不僅嚴重破壞法 

律 體 系 ，更 違 反 對 人 民 之 信 賴 保 護 ，使民眾對法律制度產生 

不 信 任 ，如 不 予 改 正 ，將 嚴 重 妨 礙 國 家 的 整 體 發 展 。故聲請 

人 請 求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儘 速 做 成 違 憲 解 釋 ，以避免違憲法律繼 

續 侵 害 人 民 權 益 。

㈡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立 場 ，已如前述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所 

示 。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見 解 ，則均載明於聲請解釋憲法之 

理 由 。其 中 第 一 項 請 求 解 釋 與 第 二 項 請 求 解 釋 ，各為獨立請 

求 ，為 憲 法 解 釋 聲 請 之 合 併 ，但 依 其 聲 請 目 的 ，倘第一項請 

求 獲 得 違 憲 且 不 予 適 用 之 解 釋 ，則 第 二 項 請 求 即 失 所 附 麗 ， 

無 庸 再 為 解 釋 ，併 此 敘 明 。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數

【下 列 附 件 因 聲 請 人 於 先 前 就 同 一 類 型 案 件 聲 請 釋 憲 時 ，已 

一 併 提 出 ，故 於 本 件 不 另 提 出 ，請參酌聲請人前以 1 0 2 年8 

月 1 3日桃院晴文字第 1020001177號 函 、1 0 3 年2 月6 日桃院 

勤文字第 1030100166號 函 、1 0 4 年 5 月 1 日桃院勤行昭 102 

交2 4 5 字第 1040007444號函提出釋憲聲請書之附件内容】

附 件 一 ：桃 園 地 院 1 0 2 年度交字第 20號全案卷證及停止訴訟裁定 

1 份 ，及桃園 地 院 1 0 2 年度交字第 55號全案卷證及停止 

訴 訟 裁 定 1 份 。

附件二 ：陳文 貴 著 ， 「違反行政義務行為之處罰競合關係研究」

，1 0 1 年 1 月 ，博 士 論 文 節 本 （含 論 文 封 面 、提 要 、目 

錄及内文第 2 6 9 至第2 8 7 頁 ） 。

附 件 三 ：臺灣桃園方法院 1 0 0 年度交聲字第 2 4 3 號 、4 9 9 、565 

號 等 三 件 交 通 事 件 裁 定 之 網 路 列 印 本 【關於一事不兩罰

部 分 】 。

附 件 四 臺 灣 桃 園 方 法 院 97年度交聲字第 9 7 3 號 交 通 事 件 裁 定 、 

1〇1年度桃交簡字第 5 8 3 號刑事簡易判決各一件之網路 

列 印 本 【關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 8 項 （補



此 致

司法院大法官

中 華 民 國  104 年 12

行政訴訟庭法

罰差額）部分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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